115# & £37%F %8075

wo R g

FAEFRFHEE R R SR A0 (14E R 6 F %595
2055 ~ 115# B 8 F 54720 ~ T429%5) » R pad|iddrT™
ER
- SRR A - AT 2 B o B Aot E - A T
R 23] o
=~ dekdortd %%{1;3 Torm 24 2 A irk
2R B T B AT L R R T
FRA Ge AT R T I TR TpF o G HRE W ER o
SR LT E A L AN 1

34
9 |
Y
-_
ﬁ\
&
PPl )
IR
4
N
o

|

—\

i

PERER

R AN 3&1?"’?]1144*9” 15p 424e » 3 2 gr k8 Telegram (7
L) AT F?Md ~ TCamila Arias; ~ ™2
'T'JJ N r)llé'nlﬁ%}_] N RS SN FégJ . Tz E

Car P TepEps g s TpE s TEE
ERTN r4b$]§;]l¥5$_&,€g/( s Pgrpda o~ T B S

A AL Tesek bl (0 BPEAEZ A R R LA IS
FE) AL (TR R E R T L AT
EOREFRET O ) B3 E PR ER (7

(TR ) 3,000~ 25,0007 2 gRFY o FRETE T A K
g‘@]’:’\'ﬁi‘ ;&Fg]ﬁﬁc‘]/zi”ﬁ’}a E,E"":AUP;—T’H;.;
PP - EEZ FATE > Ad AR BB R e

>/

> — 2 485
TIn 2 FEHT 0 RH X

H

AEGFEHER) o TR TR L LERE pITE
R ITHEL

;’f

|
\

Ty

ffde = S Z AT 2 A Aotk o s =

-

%— 7



9
4

o

iﬂaﬁ%éirmnuﬁﬁlaam%gcr“iﬁ A
BE LT £tk 2 2 Rt 4{7Q0R-Code it 208 4 & —vvéff\ﬁﬁ%
ORI Wﬂﬁ“%mﬁ%FﬁﬁﬁﬁﬁﬁT’%%W
2 s Z AT 2 A Arie gtk 2 2 QR-Code i A S 0 BER
Yottt - S Z 7 BERZ BT > T AT Aef A S s 2 AToT
i sliFQR-Code ™ 4/ B AR B 7 * > el P K
- T IR BT AL T Ra BEITE T B AR 2

TN

BB @A hh o RGEAS R R L AL
RPN E S St PR RS 1% SHRE S o
2w @A ARFEE B AR o gt 2 VR U ETE
R EH B P N B B R AT A o

FEMA D ~Z 2 A L ERd FTAT RERRALL B
EATRFERReEAS A RFERL AR A K
= THRERFRERE W AART o

SR T
d

E]

)

SR LT
E
sﬁﬁﬁJ%ﬂ’&%?%%Vﬁiﬁii’E%%@Wi"Vz¥1%
2 12 %1092 42 72 > 2 E3 EANBHAEERE R IT
m@ji’ﬂwmﬁﬁrff;?mwu#%ﬁ;ﬁ%w%éﬂiihfﬁ’aa
A @RS I TR ¥ 150EL5% 19 1
P oo B AAnral d g A gRATE ok 2 A A b ek (E A 2
w%%W%ﬁ,Q%A\ﬁéﬁihﬁ%ﬁﬁﬁﬁﬂﬁﬁb
PR &Edpa? (AAmE 51982227 ) » 2@t B
Bt PR TR T A ’gﬁgﬂ%i‘ﬁ » T EiEEHFEFEP AP
BB M2 TER 0 3R 2 aaﬁﬁfﬁé
T IR E AR PREF LA R ER A EEF TR
ﬁ%@iﬁqywﬁﬂiﬁ?m‘1%&L4LF@ﬁ%’ﬁﬁ
Hpid o
UK 1 A

A PR TR TG A



TRPRER LR A NN ARER A TR
R (R114# B0 F 55952580 [T M -] 4 %=
BEI9~147TZ 148F ~ 1158 R @ 5 547205 [T MW -] %
F30L32F ~ A ® %196~ 223F ) 0 X ATAH FORRER
Fmlia R114# 112 12p 2 toh L4 Fdod 5o 0P 454 2
iR M- RERPGTUISPIRBEFELA S pEL
WEFRAE(LHE- 5- %$39243-47255-59561F ) -~ F®
TAZRE-FHA T M 2 BPT e - B
ITHAZRE-F4 4 ~ T A ~#e T3af
.. B4 (RRY | ~ TiFE...... s RRA32 , (F 443 4
$ B2 1 5mOR-Code ~ A7 Jedh )2 B HE L Brisdp B Y
(A —-%-%63~93296~ 1052117~ 2172427 ~439% 45
T~6192 F ) ~114#9% 21p ~114% 107 21 p A2 G472 %
TR TARESZ e 2 114£92 21p ~ 1147107 24~ 21
P 114211232 1IPRFEAREZ G ~ 2 4575000-000
LR A 21142107 21p 2 & §@flt 2 B el R
3% % ~ GOOGLEY Bl R#FW ~ =+ & #1908 R ¥ -
ZRFP (- E¥-FTIZ82F ~1W—- £=- %312 142F ~ o
ZEF1212F -~ =8%10F o 2 12F ) 2 7 H
*?1%?5 4117 5.00000000000000005k = A& & FaL ~ ik 42
FE AP THEZ2I4E212 1p 2114112 1TP 22 5 PP lm
(- %= %269;273?)‘“:#7»%’-‘%7'_’5% Fw | AT
~ LRGS0 R PR EER
Bﬂl’?i?w? f‘?’«ﬁ%}ﬂ“ °’~Lj‘$i\aﬁﬂgﬁ’?ﬁt?i 2
FomBT o B RE m A o

ﬂ‘*t

1.#‘?‘{1319/;1——}3%i'ﬁ’1@?1"‘7‘]{‘3\/2{]—"19 1'”—»19'\/
SRR I RS R R R S P
EFRIRTF P2 om MMz MEAR R ZRE D ﬁ»‘;"é*‘ﬁ
RECBRAMEY O MEMAZREARIFLEL  R2

b
i
mj



F3OGER2H G P L 3 PRI EY  FERTILI - A
Z_— E’JV y jﬁ'ﬂ?{ﬂjlﬁk‘ﬁ"“" PESENN 3P 3 T?2661'-:— R THP
@ A r%:;')é'-f;vlJ Z2.— fE o X AT Lbﬁiﬂf)@fiﬁﬁkﬂ' i B2 =
ST N Y SUNE S PENCYS S S R
B THE R R AR R T AR % - Sl 2
ARSI Ml?i LT ﬂ*‘v?f%:% A2 FETRE R
EE A I IR A S A N

@A
MRIAFESEASREIRFPELEMEZTE (FIZWFR) >
TER P RANERRIFERREZANE > At RZ
PR BB IR 2 BLfE o p:cér‘ E A T ORE R s Fag
PR AL RIET Y P A 2 T TR Y 5 5
BE2Z RS DRV EMBERABRRBATE R Y
FEZEY N B R EMEE s TH L RFEYZESE o T
*%ﬁdf‘%ﬁﬁ@%@ﬁ&i%]@A’ﬂi%@ﬁﬁ
AP R TR R AT I ENE PN LSRG F B
A

A iE S I S - | J o $R A - g R

PO AT B 2GR PE . R AN RGE Y 2 R (BB 2R
113# B & F F %2303 ~ 27205 241 5 %B )

R FEREEC R 2 T ARG 2 2 581F 0 3T113E T 3l p =

#’Vﬂbmv%ﬁﬂﬂﬁfﬁ%Eiﬂsgéﬁpﬁﬁ%
PEB2 2P % (7 X PR ATFAIFEHSTIIINE 51
30E ~ 4208 ~ F430E ~ $440F ~ $ 467 ~ $4TiE 2 % 500F
%115&192191§ﬁ¢># e E02 00p 2 22

o)k %3396 2 42 % S 6K 6] % 26 %

o

o p EFEGFAMEFIE A LA AT 0 B L AT
RERLE O

TR SRS OLE SNl e UL It IS L
BopdaHpERor@E o PR SFge kBT A
M FATIE DR R P 2 0 g GRATH R E TR 2 R T



Y

R BT AVMEG A B A EFET AL ]

* b2 TR AR RS 2B P EERAEZ K
B pGE Y o A RERINE R 2E R I ERIER R A B
A A E T B TR AR W REEAEY 2

i (BB ERII3ER &P F 53308547 9 FR) -

7t
B mITH LR AT AEN RATER R R T itk
i T Fr=x B¢ 30p 6 o dof e R ArE 0 p R

(¥iz;x2@d #‘1 RO IEEy S5
zU V4 :-g'—l]; ’ !:1:’ Z‘,ﬁ,"::h BN ]/é' E & ]I;D% 4 E,E‘.i;jig‘;’ j’\‘_/_%.)a
7o REAEEF P RE GHREH) LA AR R
A BEEIMSPT AN R L IA[E By AL RS
otz 2343 AMRLBHRB I T S22 R A P
ERMER A2 GEE > pris 2 g g > HH T E PG I
] ’TIJ?\—EZ_%K o

itttz F5% » AEWRFE Y 7)0E 5339052 44p MR T h
Feed B OERIEEE S BT AIEG R ATIE R R T E Y 2 B

= Je J/z‘ Ej;?)393' 4%2
TS R F2H 22 AN B AZRE B
: %%ﬁ%;ﬁﬁﬁi%

- % 33915 2. 4% 198 %2302 = A 1M



W iR 2 TR B - 23R BRI AL IFR T £
tk = QR-Code i 4745 £ 1 7 * 1P| BREcT 2 7 2 0 RN
f|B~te = QR-Code B 2. B# » 3L B A Xivd @
SRR R B E - p AR N RBREEF 2T
- 2374 ST AZHAZE  UAIEFAZBEAEF
2B o k- HALE ERA - PR A iR
MR TARE o ATEER L o RMARLEBER RS

4= - Y 2 5 s = X = B e U Y > 4
FoomaedE2 - (TEA MR FEYE)E

o 382 3
- TE R 5 RPN - 7 A A e
L2 iR E R RAE BODMER T Ko E RS AR
- Edh = HoPpd A g (i = 388 ) ~ =

+

%

Feit Bl > BAREBAZIMAZEAK 75 A
B B RAIEHRLAAT AL AHGE o ARE ARG
233X EFHBAL AT GET AR LA AT A2 A

BERRREY O RRIR T AHET

1AL AR E Z 72 A N ERITEB 70 5 A
-

VA

@2 R0 BRI B
RIS S lg o Gt -

fard
—
(=
>\4_
Dl
by
<k
k.

1T,
_y

URER 7 g k)

FHMERAZFTESAH FRAAL A RE G TR



RPEFVEST DI EYEE R LR N
Mk fapm B SNBE s ROT 0 £ i & ek
SEREEDR > BRERT L2 ST AMARE > (B
E3edie o pRAE T TR FF Ao AZ AP
BRRAREFE A FEARPRERH S B L2 |

sy 2204 CRIAXHFAERL IF A TP
W AERR > RENAEPREHY > REFHEEAR
A2 & d > HEPLCK 2 HERFE FREF (42
mhkdrd) 0 FHNRRBFEMFD 2 BGR  RESH

P.‘.

AR (L ARE 52237 ) - Rk AN E Rde
R S
()3 B >t gl & By 2 % % o dodt GAk 2 Srye i > 30 K
FRERE A R R R A 52
FRET > EaAnf il g RE - BRI
B 2] 0 RIR AT 5 2 %2 7 i i g (X7
ZRFR PEEFEERE S LTHRATNLT
ARG
/:', ’rﬁ

SBR) o KhH ML
i v ’”ﬁ,z*]‘%ﬁ%—‘ﬁfx"%\it
G 3 %

‘r

B o HETN2ZFE > BEEDERP > My

R
gy
PN (™
%%w\m%
Ny
~ '
& ‘;ﬂww
PRE T
N
o
r = e
;\(ﬁ?ﬂw
\;-\
o
T
. i
N
%b_‘m
N
S
X =
O
cmb N
moe

\\\r

N
w

®

e 2 & g
B *—*’L’r)‘“ﬁd’e 2IFEAS 0 Vb R AR R E
ZRFT BFER/RETN SR o mN AR A LRRF
SR b

5~ R

— N EERATE R E R rd 2 de

SESR S OLE RIE NCOLE S LS AN X AP SR
T oo ez o FEE PR BT B AIE G FA8IE F 198 2 P
MR LI S ER D RN K ki
5 A E o i wﬂ%%3m;¥Z@ﬂa;ﬁW?°

Eatekiorgd = HiLlorm2 248 RERLHARITRE



X

M= B BT H S ot d 2 BBl ~ T 2 MUY ¥y
%ﬂ“*ﬁﬁﬂﬁb“%?Tiﬁji %¢e+eagé(
fad $43F ) 0 &Gl ngtﬁ/‘"*’zﬁ’* PPIEH R % T 2
oo FRIHPLPRELTFHENFASESIE R T 22
FooA LR TSR E L RO

LRI 2 B R EFRA A p 114290 P g (7
wﬁ)ﬁ»% RIEHEWE o A LT RGES QT LR A
XFHFESE BEAPEPMEF(L M X 542196
P At AR phar@ T L LT RG RS 'IME

97 15p f&#7% » 2 3738 £ 34198 2,100~ (irérf - E
A0~ 2 At FIR ElE ~) > mifr}t—’é,ﬂ?'jg),l‘za‘r*;%\.iiﬂ,
£3,000 7 Feds o B 4718 (LA %2147 ) > 3L p
22 5 38MFE2 1 F 17w KA T 2 4T L 3RAe F)e 4o
o TrHEEHZ PR I ANEZF R rE187 9,100
o BB E AR T iRFESIFHR T N - R
oA TR R BRI 0 i B AR e

PRI 1 s R AN

Fr H196E ~ 20052 0% > B2 AP NP A L IE 0 AR

\-n\

%%ﬁ?&ﬁéwVE@’ilkiwi%@W#Wé¥25%‘lﬁﬁ;
FH o AARRLEB TR 2 FHTEME > AR
B 2 ﬁ#’%@ﬁéiﬁl’iiﬁﬁéaﬁﬁﬁﬁﬁf
BArE o SR T RESEN R R BFHS T R F A
Q%W’ﬁﬂk%%%ﬁﬂr%ﬁ%&iiﬂ’%%ﬁéﬁ
PR ARERZ MY > BT 2y 0 3 RAE F38iEL2

BORA 192 L AR B4 o

o~ I Aekdott R M40 2P R T ABEREML A

FAvE 3 Fﬂjjgf”#ﬁfﬁ‘g e RBF Y AL IR F 07

1'\% E 4 ,1{ ’ Kl l«L A:TIHQ °

‘35‘*'3,3\:

$N\R



E ’2%7‘&51“'*” P e ARFH AR > ARFH AR
=+
Z\

\\\Xr
4

oy
ke
‘_\_
?4
Iy
\‘:‘
l{\
{w
AN
W
ok
>~
&
P
V!
B
=

—%@Hﬁﬁﬂﬁéf %@éﬁ’@ﬂﬁﬁ@ﬁﬁiw%
T 2 I R MR Aot R T ATor £ Fp 2 Bt o T
T ACHE R T AT A R éﬂf‘IQR—COde A R R B A f“f
FF o R AP T ATom 2 SRl 18 | KBt 2
l%‘fi"x?;ﬂ * %3 FA%@]%\ﬁ v gt N aE & e %‘%
SEACBRA o B TR e B AT A o FIRRAL A e A)iE % 3390
ZAFIR F2302 2 AN E i H B B HE R
Qix % 1S BL2 - BEB B HE T o
Fe)e % E A @@aﬁmai’ﬁaﬁ
R Z““F‘k ﬁ?’&ﬁ‘ff’gﬁﬁ
iE %298 %301ﬁ;a;1x§z>w PP o T PRER
2 REFIE/AEYR > AR BT ifﬁ:&??ﬁ%  NEIR T LUE
i

}~4
'T

)
-

—n\

\

oo B 7 Ry MARPIEEAI2 ZE 0 TR PN AAH (BT R
0& B 5 F 3 %8652 ié%%%f;&iﬁ“ﬁ%i?%&

7
H OB UEERGLU FREKR LN > KR
7 i

wmE RS T ERER o B irn 2B o W -
2 AR RGP A @REELER LAY > T
PP 2GR WHERP Y AET - BR DG EE2 R
T fn @R R r?o%ﬂ’ﬁ 2Rl e i e
A E 2 2 (B R IRTEE R o b 5 % 4986502
Ta R -

E

L 8] o§

B2 it AT A ﬁi;/\f“ﬁ%a’ ipﬂ‘ v (A D)ATA P T
FrEZRB LA R114E112 12P 5 30h L8 Fich F 5
P&Z20 ~ ek S-RERFy Aad PR%Z‘&Q\%”EE
‘$4**$? ﬁ@*ﬁ AT 0 55 e SRR
4#117 6P 427 4 mm#%ﬁ%]\%ﬁ%A&Eiiééﬁ%*E“ll
Muw4pinhuwﬁﬂii%mméﬁi$%%o

AR



B g

— AR ATTIAE 110 6B ITPRATA 3 » AL T A 5E 5 4K p 1E
QR-Code d 378 3 %- 42 2 AF % (3 4 #7493 OO®O
O#:000%5) B ¥ @i@L #5,000= 2 GASH POINT ~ APP STORE
5%%PMM%&*Eﬁ’$%$%ﬂ&ﬂ%(i@—%:
BIATE) > 5 R e g M 2 dipiie
.&ﬁ&%ﬁ%}(ﬂmﬁ~ ~ $6992700F ) ~114#&11" GBi&E
CARELGHE (LU - L $58F ) AT A K E e
wﬁlMﬁUﬂ4pilMﬁn9631¢;pum(a@-%;

$185F ) 37 G > LMAEF » FH LT o
N
(it A SEE T2 dREME S BN BER Y ARk b
@*ﬁﬁﬁaﬂﬁ’%ﬁééjﬁﬁé ?Fﬁﬁéﬁﬁﬁ
HEBAE 2 BPF RS BR AL T £ AR T
55%%“:§$H§%ﬁﬁ%3ﬁﬂﬂl4&HH9521@30 wooh
¥ g tThreads (™ fThreads) 5 317 § 78> & & R
L RS B # SRR R ABER

PRASE > AL (&2 PJ;iéfﬁ—r eELgEtE4g 9,538~ 2 & F % 26,
000~ » AFiEY SHE"HEEE (LH- ¥- 551312514
F) oo VAo A EEDRGE L Hhl SES A AR EE
FRACP BT H IR S A E N 0 IR AT LR E
AP AT A RIFS R B |6 % gEiea e IR R 2 AT
I%—'Ti’ TE R

SRR T A S P AR R B T D75
U AT AR E A IR H Fla 03 S N REr g
e A A BT I ALMEP AR #g‘@g\ﬁ'éﬁ
T AREG Y P AITRE Fé%*:“%?f— o X FPN T @EF
FlRERAEN KT A RE A GRF] AR ITHER S (¥ T
Flh e 2GR 2 A F BT R Y R
AE A SR E ARG R 2 QR-Code i A AS PR Bhlict > i 1
e EITHBE - B R pS o

C



RN S RIS ,TU;TZ\ TN kM BT TR
&1 ”ﬂgﬁﬁ»'* )I*L‘“ﬁz\._ MEFEF » OFFR 1 ”Lr#,‘;]Lét :é:gff‘}t
BpiE - BBl A BFEWIRZIEL HAE g 0 AT NHE
Wﬁ%f&’aﬁﬁﬁ%ﬁﬁ%waz%&éwﬁ 23y Fv
JUPE B o

Pt BRI EFRZF299FFIEwE - %3015 % 198 >

H)dded 2 o

AESRRT R RERADN BB ALF

v = A & 115 & 4 g 28 P

F

P ABPERAE

Yo PREA DA BANH]AEZS20p M AP FRTEd B APk

ﬂPﬁ%(@ %i>’iﬁ%%$$ikmo\%ﬁﬁpﬁw

d K BRI EBRS20P Ao MRS F T 5T
&

A5

T ORER

N

-’3‘1"3:?: ‘:2 _L o
B E 5 190
A 22

”)5 = u,i%%‘;b’%?l]ﬁ%!ﬁf—?§sﬁ » feu= E L J—jﬁ_rj\*t«ﬁ HpE=
3 o

FRATE R - A TR A c BB MBS M A D JIF KR

b
+
|
m



- RAH e P T ENT RS HPATLRT
T‘Qﬁ"a_r}“r,gjég o
IR 2 AR e
R D O /8 VRESTE RS
FAL AP FHSE IR ERE R EN L ENT Y
MO BRI RAIT R R AR A 0T
T A WEPITEN - PR AT f & o B RBFaE
P o WRE s g A A
MZEBH 2 FAHR 2 P a AR Lk e &
Ao 8o b E_Féf'_;\ﬁj; BEES > m B R A LT AF L2 —
H RS E TR WA LRSS
- M EMA B RS AT ARG DY -
S PR EFRLRT {ATEEZ RIEARR
ZRME R &SRR
o AR RL AR N T -
ﬁﬁfﬁﬁ%’%ﬂﬂﬁ%éﬁgo
MHEZFZFE o TR H TR
- N RAFEREBZETALTHEHFRET
SO ANEBNRNRT N A L B REZ A U e £
% R fﬁ#’% bt =@ fRET o
F TR IR - L AR
¥ %\,._
Bl |HEL P REF R
| itk = ShEnl FRATH Jo = A s b E Bl A B o
Bt BAANE
2 WA B2 BN R A H R A
Jeoh BRI T e
3 & B3 AT P = A b E el BB A B
B A5
4 it = S5l PSP Z A R B B
HHNEE o

#+=%



(&Lra)

D I
TR e
6 S = Al R RRER
OEIE 12 #7" - B
)19 ,»S
7 ﬂpiﬁr LRI L
) H 1, S = ¥
ey M ES S RIS A
" FOAT e 2
8 ﬁﬂﬁjifkui‘%}’ﬁ%%a«n
3= s FEZ RN A SN
JAS rs
9 ;’L‘r RIS L
H =, v =z ﬁ/,.
42 B6 H21GEG R el R
o R T
1 ziﬁ—%zai&u FE e
0 A 2 T RS EEE " e s St B
o FRATH o =
11 S Faant xRk
4 = LS BEgr . LNy
J1% —‘-K ﬁ—ksl. o
12 ;}%; = A HE SRR
KTT%‘—:—l‘ﬁnﬁ*g " ’IJ_‘B-?C o ¥ 7‘}\?’\&7}&% ’ }é‘:@,ﬁ
o R e
13 zifr%gi SRR
, hp/ B 2
T P OSOTI -
R 45 je =
14 ;;i\ = AL SRS
= sl Rk R B S et R Y
347 A go =
R
1 2| 2 , PE'
° AR h{'ﬁ“&" DRl E RN
12 |3nr g =y
= )¢ = YV 4
1 ;! ==l £ - '/“PET:/ Y
- FRAT A Jo =
- A
17 , B o 4 SR
W4 = 14 *f R AR Sal E R
%K ﬁ"g‘_’zc—
A Z Ak v
18 ; EP, Bt , — '/‘\‘}%'T:/ -
IF %\":_‘(ﬁn%fu15 *fj'%‘&% ) IS PFTJ\B’\E}}&E ’ }%&,ﬁ
%K %j}&za—
Vai) = ,{
19 ; Hpot o)A Gl
BIT%E@&%&IG J{J%-&o T:_ BkE;jHE 7}3’—@4};
JA ?Kiﬁ' za_
—= AJ‘/; '
2 ;! - t - %Pf'?‘/ ’.
0 A 1T PRZEE A S W
) ,%-Kiﬁ’;l})_\:zg‘
Al = Ay " +
21 , DY EIEE s
44 = 18 IR ER Y AL
N 3R AT B ge =
FTHRPZ AN RIS
” ST HC B P4 5
E7j_,lz 1}{-@?

\\\

%+=8




(\ER)

BRI EET

22

GEIERCT AL

SRR

FRAFE je = A b E e i E B4 B

23

& = %520

A= A b E i E B B
I ER -

24

& = ShEi21

FRAFE je = A 0 b E e i E B4 B
HrAe EE P o

25

+

= ™~ = “EJ%’fuZZ

FREFEJe = A 0 b pir B B
Bz EZ o

26 WA Z 23 (SRR 2 A KRR B g
SRk Rk
A S e L

PrIIEES P

28

& = S Ei25

AT R = A1 2 irdBopd B
HPRpAFEZ Y o

29

& 2 %26

FRAF R e = A b E e i BRS
L Sl i

30

+

F& = “;En%,{Z'?

PR AP i E B b
PHANEER D -

31

2 528

ki

:?Lrsiﬁ'%%iza-‘: A g b iPF';%ﬁ(}T
S -

S

32

& = 529

FRATE PP =2 A b2 Biv a4 B
R R I

33

A = #5530

FRAFRE = AP 2 i E BN

BRIz EE T o

& =
B B ;/'t‘ﬁj?" 7 i 2% P R Hfﬁ“f%ﬁ'— EEELE
DM | R Hirn b M fllds 114110 8| K ddx st |7 30 8

117 8p 13p184 3 1 Thre| p 17p¥224
adsieff- T k& 5 By G 3

boRor T B E AR F]E
SAR EARERE LA

2% RERETEEAS &

$+tmwa




(\ER)

Ap 7 TUARRL U R i 3 2
f bk 2 (R ERELEE )
2_ 11 2 /5 QR-Code -

Hrim i

ANEIFHEES A4 E
11 % 5p 19p% 3 11 Threads
t& 55 T morrisonaubrey237
022, BB & § T Hin i
EA O FIR AR LA
HaEIETEEE KA,
WA By AL
O R H 1 o TR P
(FEHRELEE ) 2 i
#QR-Code -

Fla A
2 S F
NG vy

¥4

A

B P

kL— i’éﬁé EN
pomoa (B
B RTALH
OO®%0O0O
#0050 ~ 38
2 15L)

|}

dor

ARFH R RS fv]14#
11 7% 5p 19p% ¥ 2 Threads
te 85 T cgzjkjnd2498 |
B s § Fr FoEIw Ef
FIte 2 AR LHIRER
EEFZORE PSR
R O A S
o ATELEMR ¢ (F EE
B2 %) 20 1 4 QR-Cod
e o

@
#

114#117% 8
p 15134

-
¥

A

S v-Nes

ZR=E20 13

TT& =

%gﬂ %ﬁ.‘

2354/

w4

FEHC N

N

paN

L B
B ey
— o

oy
She
=
Jo
%

PR 4 5

AE B4

e M
~—

114#97
pl7pF]

"
¥

AERITHEE A ]
147972 21 p 17164
2% " Threadst& 5. " bg
ni2ld, & 5§ e
AR WS L L )RR 2
*F E#
PEE O ORANH
gy A AL
R VT
s (R HEHREGEY)
2_ i 4 #%QR-Code ©

e AT

2% R
poFE # = »

3

2111
94>

=

#.0005%)

ekt

AEEHBEA R [114% 1]

" 3

284,993 %

GASH POINT

%+zRA




(\ER)

14 117 3p 1955404 | p 21424 |~ A (Bt
7 1 Threadsrefi " 3% |37 LA
fere ) B b R elexYele
SR AL TR 2 #00%5L ~ 50
SRS IEE T ER L)
BERE o RIAETHE 1142110 3|29 4,900 | - A2 AT
Fha ik dp w MURTLE g g1 pEG e | & o
R TR | CENET
S (R2 0 RRRE #3 O0%
) 2 AR QR O O # 00
Code ° 5~ 2980)
114%117 3{28 5,000 % - &£F R
p21pE52A | = Lo (#
+F g RTA
OO%0O0O
5.000%:)
114#11* 3|25 =~  |% - 47 §1|APP  SOTRE
P 23pF 164 T (B | mgct
+F gL ATAY
OO®0O0O
#000%%)
14#11 3|15~ |%- &5
P 23p% 224 A (B
+F B ORTA P
1142117 3|15 =~ OO%00O
D 923pE04 A #0005 ~ 3
2% 675)

3 |4hfrE | AEIEmBMSE 11148110 3|29~ |s- 427 4L[|APP SOTRE
14112 3p F p3rod | p 23pF134 TR (B EEt
@ HLINE (7L |3 uhoD AT D
INE) Pefie " Hk4- 2 OO0%0OO0O
RN I TS #000%%)

EAE S FIR S AT B 11142110 4|25 5,000|% - 427 B |GASH POINT
HREEE TR g oma | LR (B Bt
W ORE T EED | iRl B
B T SRS SR elok:Yole
EHREFERER FR #000%5)
R (R R 2 110 4[5,000~ | #- 47 R
£) 2 HHEBRCod| ) 99 a7 0 o (s
©° = ot AT
OO®0O0O

i
+
>k
>my




(\ER)

ijé« 000 %ﬁ» ~ 1
2052)

4 |#1Ed |+RH s B E 011142112 5(295,000| 5~ 42 7 #7|GASH POINT
14£ 117 5p 17pF3F 2 | p 19274 | ~ 2 (| Bl
Threadst& &% " ibsqsp | 3% hEORTA P
maie889 , #h i # 7o OO0O%0O0O
v P& AL TR #0005 ~ 2
2 AR LHRRE A 45%%)

LEEG o RANET 114110 529 5,000 - 42 F B
B kA g T ERE pgpE30 s | & T (
TRERELETER IR TSI
(7 ~ By tE 2 (%] O0%OO
[F I - S s #.0005%)
&) = AEBWRCod w500 5,000) 55 - 27 2
€ P 19pE38A |~ B (#
2 hE D ORTA P
OO0O®%00O
g 000 & 0
%1*'-“ 11%;{)
114117 5(2% 5,000 % - &7 A
P 20pF464 | & S (3
7 gD RTA B
QO%0O0O
#.000%%)
114211 5|28 = B A2F R
P 20pF48 4 fe A (=
i HEotoRTA W
OO0O%00O
&000%{» ‘1
20%%)
5 |EHgE | AEFEH BB 01| 1144117 624 5,000| st~ Az &7 |GASH POINT
14117 6p % pFssrs | p 14pF384 | = 4P (B |t
LINEFE4: "Kiod. & |3% PN P T
bef R BAAE 142110625 5,000 OCO%OO|APP  SOTRE
7&6_ FIhE & KB FF p14pE384 | = #0005 ~ 2 B e+
SR B Ao BER RN P 45%5)
EEF o ORE ) - N =

T T 411 6| 1F A Y- 427 2|GASH POINT
SO ERTETE B (8|t
15&*“ﬁ%%bgi BE D ORTA P

IR L) 2 3
rE ) 00% 00

%1*'-‘ > 11%;{)

#ttR




(\ER)

6 |HF3cde | A2 H BB EA|114#117 8|59 ~ Yu—- 427 Z |APP  SOTRE
14& 117 6p FPesFrd | p12PF524 A H (8 |2+ 2 GA
Threadst& %% " chdfg8 | ¥ B Fra B |SH POINT 2k
80, Bh + § W OO%OO|#&+
H;g'wx: o TR S K #.000%5%)

WERIRRE R R LA 148110 8|30~ |n- AF P
R RARTEE p 3] AT (¥
m ik dp T ARG S 25 hE oL ORTAH
B bk (F O0%00
RIRHLIES ) 2 Ak £.0005)
#QR-Code °

T AR | AR BB B |114#117 828 5,000( 3t~ 427 #7|APP SOTRE
14#£117% 8p R pFsF | P 20pF024 |~ M8 PP | Bhic
Threads /& £ " 4% % |3¥ (¥ a5 @ A7
fey Bh 5§ Rt 3 O0%®
&fﬁ‘ﬁfivfﬁé'ﬂd’éf‘% O O w00
FLAGRERE R - — B~ 2085)
£33 0 RH g 114# 11" 8|2% ~ GASH POINT
5 gy 7 it o |7 2R i
REH G (3"

R ELIEE ) 2 Ak
#QR-Code °

8 |ERE |AERFHEBMSAAI(114#117 817 8,000 5~ 427 f1|APP  SOTRE

14& 117 8p 2356~ | P 236~ |~ s (p | 2Rt
W &% PF3F 1 Threadstk | 3¥ hEDOETA R
s Tdiki468 , B O0%0OO0
bRk WE AL #00%5%)
FltE 2 AR EHIRE
FRERID A =
Feet 45 2@ & dp T 1
MBS SAREREA
e = (F MR oRE B 2E
¥ ) 2z 1 2 #% QR-Cod
e o

0 |Az# |*ZzesB @SB 011142117 9|15 4,000 %— 47 B |GASH POINT
14# 117" 9p 20p284 | p 21P%23% |~ oA (8 | Bhdct
¥ 1A+ 3 B THREADS | 3+ hh D ORTAY
tE 55 T rixdf2025 ; & OO0%0OO0O
h s 7 AR EE £.0005)
IR S AR LA
REEZ LR FF 0 |114£117 9|35 ~ s- A2 #|APP  SOTRE
ii—f'—‘i.l’m:%@ﬁ‘m Zdp|p 2234 AP ( 2l 5+
TOIER R R (2 DT A

%+ N\E




(\ER)

e
MEELEL ) 2

-

i
|9
n

OO0O%0OO
#0005%)

¥
(%

1 22 #5QR-Code °
A &

10 [/ s |rsrnama Aol |1148117 935~ |#- 427 £[APP  SOTRE
(& B|14F1179p EprFin | p228F11 4 F M A (¥ | sdct
2 Threads* %5 " rustmi | ¥ o OETAL
ke, B} 5§ Rob it O0% OO0
TAEFEEAR T 0005 ~ 4
e 2 AR FAILEA 2185)
EE G RAMAI14E110 9|38~ |A- LB A
AR @ m AR | oopE] 5 fo P B (#
EREaE SR LR o o3 B
= (FREREEY) 00%00
z_ it 7 #%5QR-Code - B.000% ~ 1
2055)

11 |[+PlE |25 8B B> (1145117 1|38 ~ - & F o [APP  SOTRE
14#11 % 11p 15P%30|1 P 22 20 Bofow (| Bhat
A FE A G Insta| A 3F hE D ORTAY P
gram (T #1G) FEA OO% 00O
"BEF, Bh LT B0 £ 000
Fob DI E A T 5)
2 AR EAIREAR
2L EE &Y A
WA g R AR
A RREH L LE
¥HEES (FEE
5% ) 2 i1 3 AEQR-
Code -

12 |33 |25 FBRSA1|114%117 4125 5,000 32— 47 F|[GASH POINT
14#117% 4p 16374 | P 1TFF20% | ~ ;| Bhit
w5 PF2F 2 Threadsfs | 35 R DOET AP
23, By G OO®%0O0O
§ hor R E AL #00% ~ 50
FlHE 2 AR LAIRE 5)
PN A 3= S < - — — —
e it oy ot [LVAE 117 412975,000 5 de o 2
R AL pPlTREE244 |~ A M (3
1B (R e sl AT
%) 2 i ## QR-Cod OO% 00
oo #000%2)

13 [3i=F |+ v M= 01 |1142117 529 5,000(% - 427 % |GASH POINT
144107 29p 2pF37 12 | p 13224 [~ FP (8Bt
Threads F i " = 7 |3F hE D ORTAY

F+HLR




(\ER)

NS I
ERE T REL RN

'? %l ;gvg—ﬁ/é EAR

3 RAETHF
ik dn T AR R B

Bl = LA
te = 2 i 3% #%5 QR-Cod
eo

OQO%0O0O
?5'00%{ Y 50
5)

14 | &= 5% AEIFAEBS BN |1142117 528 5,000 52— 427 £ |GASH POINT
14# 117" 5p 14474 | p 16P%104 | ~ TP (3 | BhiF
3 U LINEFS 4L T 3R 17 |3% B AT
F B &R R R OO0O®% OO
ak@;;::’;f;- FRE 2 R 10005 ~ 4
ForAlEaE S 21%0)
3 0 RHE YR
I R O -
B> e L
FHREES (FEE
%) 2 1 3B QR-
Code -

15 |+ B 2 |A%:edc B @M A1 (1142112 5(258 5,000 % - 427 % |GASH POINT

(A #(14=11°5p 19pF3F | p 221 & |~ Ao (b |Ehlict
4, Threadst& %% eviere | ¥ R oD ORTAP

s654 ; Bh 5§ T OO®% 00O
B EA D TR S w005 ~ 38
AR Ll WHEEIZER 2_1%8)
PEE O RE
EaCE F IR - )
PO SRS B L3 T
(F=mEgrL) 2
it 3% 75 QR-Code °

16 [+rteZ | A28 B B2 B1 1142117 5|18 = f— A 7 £ |GASH POINT
14# 117 5p 22P529%4 | p 22P%354 A (| gh#ct
¥ " Threadst& 52 Thb |3 EILA o
68290, Bh = § R OO®% 00O
Hile & B4 0 FIE = #.00%55)
AR LHIREEZER
PEE O OREK
%a@ﬁ%umm%
SR EHG R EE
s (gt )
2_ 1t 2 #5QR-Code ©

17 [Z#84 |*2%FHERSAA|114#117 6|08 ~ .- 427 # |APP SOTRE




(\ER)

14#117 6p 16558~ | p 1TpFH24 A (3 |2+ 2 GA
R PR AL BCRET | 2F n AT |SH POINT 2
ACEBOOK ( ™ #:% % ) OO0 % OO | #+
R T %%, B #.00052)
R R F S 1142110 6[24 5,000 % - 427 £ |GASH POINT
ot TR AR Al gpros | £ AP (Bt
B SERIR S XN b oge
RE T FA By O0%OO
AR G g i #000%55)
FEERTEAE s 1|1y~ |%- 4P £|GASH POINT
mutEs (L1B 7 O N
RIS ) 2 i 65/18)5%13 7TTF.'B ’r‘ (% LSS
j b2 hh DORTAY
#% 75 QR-Code ° O00% 00

00050 ~ 4

21%L)

18 |22 |+2%FHE @A 31 |114#11" 8|07 ~ - R AT|APP  SOTRE
14# 117 8p 20pF3% 12 | p 20pF 454 A2 (¥ |8+ 2 GA
Threadst& 5% " samifr |3 B ¢ FrA @ |SH POINT 2
d7542 , Bh 5 % R OO% OO |#k+
BN D EAR D FHE S #0005 ~ 2
AR LHGREREZ R 45%%)

PEF O ORA T
WA gy R
FE N LT
(FEHEFEE) 2
it #x 75 QR-Code °
19 |2Far | ARFd B A1 (1142117 9|68 ~ co— A2 F|APP  SOTRE
(A #&|14#112 8p 0pFzF 2| p 13pF144 F T (B ET 2 GA
%) %EPEA T T B |3 ubt x4 |SH POINT 2
B R 2o AL OO% OO | #k+
RIS AR LA #00%. ~ 50
HENE F N EF
TR R
otk 2 (FE R L
F¥ ) 2 1 EBQR—Co
de -

20 |5RF o | A EREHEBMSA]|114#112 9|28 5,000( - 427 % [GASH POINT
14117 9p R pesr e | p 13pF44 4 |~ AP (8 |ghdct
WE PR T (3 B RTHT
Bl 5 Fee EE R OO% OO
EAL MR 2 AR L ¥.000%%)

FIRRE R E T4 F 1142110 9|29~ |%- 4% £|APP  SOTRE

Fot—H




WoORBETEFE | P I3FELEA Frmos (8 | Bhdct
xzi;fﬁ—ruzﬁﬁt * FF B | 3F oL RTA
TR EFE OO‘SOO
HiEABFH %!ﬁﬁ B 00055 ~
e 2 (A1 » FtE 21%5)
P9 ) L HABQ 1145110 935 = |5- A2 #7|GASH POINT
R-Code - P 14pE254 oD | BT
= (3 5t A7

3 O0%

O O # 00

7~ 2950)

Y | AkiEs EES R |1148117 928 5,000( 5 - 427 I |APP  SOTRE
14# 11" 8p R pFyFrs | p 1TpE5A |~ S (| Bt
LINEFS A T & f % - | 3% P
TR L N 0O0%00
BB R E AL TR #00%5)
= %*’*‘.’ bR A2

2 hEFE O REEST|1142 117 9|25 5,000 GASH POINT
& Fm ki m AL | p 1TEES8A | & B+
A el |
L L4 E e (F
RERLEE ) 2 /AR
#QR-Code -

LY | ARxHEESREA]|114#110 9|38 ~ vo— A2 # |APP SOTRE
14# 117 9p 12/ 34 | p 19114 AP (¥ |Bdc+t 2 CGA
F OB PEE LG E AL nb : 74 % |SH POINT 2
T¥ e BESF OO0 % OO | #ic+
For RLEEH T #.000%5%)

e RF LAERER

EREEFRAIG

4L 2@ u‘\iﬂ'r R

B> k&2 LF

ERiFHE S (F BIE

i) 2 i A QR-

Code »

AR BB AR [1142110 1|58 ~ ‘- AZF % [APP SOTRE
14117 9p £ pF3x2 [0 p 137 35 gr”—a(% B4+ 2 GA
Ly - I O T = B o Fra 5 |SH POINT g
Bhsf feifizd OO &OO et

EAL FE S AR L #.000%%)

FIWEE L E

o RAREE T 110 1259,900| - k2w F

g T ERE SR 0 0| = AP (s

#=t+=%




EHEE LT s R | LA 4 b L
FERFEES (81— —00% 00
B o @ e B ok HAE117 16,0007 | _ 00 o
£ 2 #asQR-Cod | P 14F 2T 5)
P
oo
W% B AR BEEA R 1| 114#110 1|25 5,000| 5~ 427 #7|[GASH POINT
( % #[14#11710p 18P 35 |0 p 19pF 35| ~ o8 P |t
4 e AL T b (¥ a5 @ A7
%pr%?’@* +‘*‘r"OOfv
Eiéﬁ;‘liff_ FHE & K OO w
A T B B 29%)
FHEORATE T 1142117 1|255,000] - 47 11
Aoikdp T YEERI A 0 p 19 37| R B (B
R N S T IR CE O
L OO% 00
¥ ) 2 4 #5 QR-Cod #0055
€ 11411 125 5,000 5 - 47 =
0p 20/ 10|~ A (¥
2 hE D ORTA P
OO0O%0OO
#000%5)
AErk B WA R [114#110 1|24 5,000 5 - 47 B |[APP  SOTRE
14# 117 11p 15p524 |19 19p7A |~ fe 3 (3 | ghgct
wrg A THe |37 B AT
N N N S OO0%0O0O
EALC FIHE S AR L B 0005 ~ 1
FlammEmit g 20%55)
EoORH KA
fhodp 7 AR R
,L—_,’El_ L < 4= tE =
(7 Bty sd ) 2
i 2 #5 QR-Code -
AErH B WA R [114#110 1|15 1,000 %~ 427 A |[APP  SOTRE
142117 11p 1854 |1 p 19pF 14| = fe B (8| it
GERE N S O R abot AT
?J‘E\’m%?"\rﬂ'fﬁ OO0%00
Fl4F AL FIR 2 800050 ~ 1
LAl EREER S 20%2)
2 REEAYEFE
Gy LR
BEHG AR S




(\ER)

(FEHEEEL ) 2
rt 2% #5 QR-Code °
27 [36x o |AZ: s B MR 01[1142117 1|55 ~ Y- 427 2 |APP  SOTRE
14# 117 11 p 145551 p 17p* 37 S (B |ZdcF 2 GA
AL IGEE AL T 7 A3 a1 74 % |SH POINT 2
%o, Bh s Gk OO%OO | &+
S A [ I N g 000 & 0
B RS 5~ 118L)
FHEOREHEE
ik dy m ARG Y
E L VR
#% #5QR-Code ©
28 |EP Y | AERFFHEMSA]|114#112 6|25 5,000( s~ 427 A [GASH POINT
14£117 6p RpFsFre | p 2334 |~ L B3 | Rt
Threadst& %% " martha | ¥ o ORTA P
94583, Bh 5 f Ry OO0%0O0O
v P B EA TR B.000%%)
;jif i:j:; 114#117 65,000~ |- 45 A
RN L2 L fo o (
iﬁﬁ—;]%#i': "Mjb%% 25 B ORTAL B
AR el -
J,?Qf;+g; i&? i1z 11 625~ |CCOF OO0 pp somRE
%) 2 HmQR-| P 235 FO0E g
. 205%)
Code ° w
29 |m#~ | AZEHEEEE1|114E107 4]2%9 5,000 # i{ﬁi& F 2Eup it
14#107 4p 12352 | p 13564 |~ AP H (¥
CE N S i:tr%m
Bh s F Rer B OO%®00
EAL: IR AR L B.005)
FRERZE S E
F ORI HES
Zdn T R
w0 e e
(FBEsFEL) 2
it 2% 75 QR-Code °
30 |7 mx |AZFEHEEAR1[1142100 2{285,000| 58— A2 p B |7 ekt
14107 2p 13pF314 | p 15pE314 | = A (#
FeA "moaqk98 ; Wl |FF hE o ORTA P
AR AR 00% 00
WO AL FHE 2 akf-” #.0005%)
PRIGRERZ T F 1148107 2|28 5,000 - £F >
FoORE Y H ﬁ‘?—m pI5EE3TA |~ R (¥
B4 7 RS 2 2 IR

—+maE




(\ER)

EHEEE S (F % 00% 00
RELEEE) L HAREQ B 000 % 0
R—COde ° %fu N 11_%5{)

1142107 2|28 ~  |%- 427 4

P 15pF41 A~ fo o (3

+F gD RTA B
OO%OO
#.000%5%)

it & ow

B

R R EF

S |

1234 g 5 K2 2 ;}ﬂﬂ‘ (21141 59525%
- %5992 604F )

243 A F R S Tk g ) 2 INST
AGRAM%t:& e 4~ R % P o ~ | 2085 QR—Co
de‘ﬁﬁﬁlﬁéﬁﬁ%imﬁﬁ@<ﬂ‘@“ ¥ - %605
3 613F)

o a2

LA EER 2 i (R1141%59525% -
%6172 618F )

it 4 = SELd

2PFA 2w g2 dnat (R114959525% -
52132 215F)

it 4 = Sl

1A T A de g 822 dpaf (L1141 59525%
- ¥$67269F )

QAR YL LA H N E AR 2114297 16p 2
114797 28p 2 2 S P (L1~ %= %149
F)

AT A AR gk 2 k5L Thgnl21d ; 2 INSTA
GRAM% Threads® & ~ B> ~ "Uprd fi 2 2%
# T bgnl21d , 2 Messenger 3% & &+ ~ FE4E
F7-Eleven ; -~ rf‘ﬁdﬁ;’i‘ 3 2.LINE® ~ 4 F ~
sl " T-Eleven, ~ "HuifZ , 2 LINE$H:2
S AR AT wR(L G- 5 - 583
291F)

T34 WE A2 i (21141859525%
- 1212 127F)

F -+ HE




(\ER)

2. WA LARGEES (2B) 1148117 1p 21
142112 5p 2 s pPm(Li- %= %156131
53F )

& = 53

T4 AP 30 B2 dpit (R114159525%
- %1312 136F )

2T F L TR ERFES114£110 2p 3
1142117 11p 22 % P lia(L - ¥ - %155
F)

A = el

T4 FlE B dpit (R114159525%
- %1392 1547 )

2.8 & 3 ¢ wdnpetk & (21 ) 114#102 5p 21
411" 6p 225 Pwm(li- %2 %15721
59F )

3.4 A £ K% 2 k5 T ibsqsmaie889 | 2
Threadspb~ ~Fefi " &m % R -itg, ~ T &
Fe® R -FlEN, 2LINER A 2 F ~ &/ f
"EmER-rIL, C TARBR-FlEL X
FH R B R 2 LINEH:E e 3 RI(L - %
- %1553 162F )

% = HaBlD

T2 3r LR AT ER gt (L1141859525%
- %160% 167F )

2.8 g7 ¢ FIGLE A 114ETL7 60 2 2 5 Pl
(- %-%161F)

% = Y6

1.2 3 A Paeden a2 4if (L1141859525%
- %1753 177F)

245 $cdrd EERFotE # 114# 110 5p 1 11411
Pl4p 22 b mm(Ld- % - $163F)

10

A = BT

1.2 37 LK B 2 dq i (R114159525%
- %1813 183F )

DK LA AN R ALAHE S 2 1142117 3p
2114112 15p 22 5P w(LB- %= %16
5F)

11

& = 58

T2 A X R A E2 dpit (R1141559525%
- %1871 188F )

—+xa

b




(\ER)

2.5 W3 P wangerk 2 [14& 112 3p 2 114# 11
18p 22 b P m(Li- %= %167TF)

12

& = 59

1434 A7 B B2 4y (L1141459525%
- %1912 192% )

2. AR EY-FERFEHRII4#11" 2p 2114
E11710pz22sPw(liE- %= %169F)
Q47 A Az FRELBHE THA K, 2LINER
A E S EE - EEE P wmERI(L -

¥ - %1932198%F )

13

4 = 510

1A A FEE st &2 dpit (21141459525%
- %2012 203% )

2.3 vk ¢ EER f{+E”1144111”3E14114ﬁ11
110p 22 bt P (R 52 $171F)

14

W4 = sl

T2 3% AHRRIE> B2 da i (R114159525%
~ %2072 209F )

24RRIE 2 L E4FHE S 1145117 10p 2114

El1 14p 22t pm(Li- %= $173F)

15

= 512

12374 F R Bz dpift (2114159525%
- %4612 465F )

2.8 j4p ¢ EEpEchE 2 1142110 4p 211411
PI2p 2 b m( - %2 $175F)

323 L g p# ez vrpefi TT-ELEVENS * 2
Ry~ TEmER-FER ) - r4’ﬁ1‘l~€*ﬁ %
k4 v T 2w AR 2 LINE$:E % 485
(L~ %- $4672475F)

16

it & = $EL13

T3 sk iz P82 dpat (11141595255
- %4793 485F )

2.3 (= F ¢ EEipohE & 1142112 5p 2114211
P0pz e EP (A - 5 %17TTE)

17

it & = SmEuld

12434 kA e &2 dyit (L1141459525%
- 54897 492F )

2.F% A 5 3 L F £ 4T IR 61144&11 "1p 2114
117 13p 225 pPwm(Ri- ¥ %1797 )

18

& = ShEelb

1T ARG et &2 4paf (L1144 59525%

F-t+tR




(\ER)

- %4953 500F )
2.4k 2 8 ¢ R LR 6114:&11 12p 2114211
TEp 22 b mm( - %= $181F)
3.4&%" A BEREZBRETAREIR-F A
J2LINEBAAF ~Bpfe TAmEIR-3
iz | 2 LINEHz e 3B (L - % - %501

%503F)
2PF AR E B 2yt (R114159525%
- %5072 509F )

24kl B E AR S 1142110 3p 2114
E11'6p 22t Pm(Rn- %= 5183F)

19 %4 = %316 | 1.2

20 |*"HE& = FBlT 1.2/ 4 281 %%é’éji#ﬁs‘iﬁ (21141 59525%
- %5172 519% )

QAL FE BT KA FE S P EI R 2
114711 *5p 2114112 6p 222 5 P wm(2
- %¥- %187T21897F )

B FRASL LA (RET ) LLINE
L b s BIER L P BB (L 0 - X - §5
2125247 )

21 |4z %18 | 1234 252w ¥zt (2114459525%
- %52731529F )

2.8 @ ¢ iR 511431113 2p 3 114 11
P 14p 22 b MR- % $191F)

22 |"A = %19 [T L awmaEerEg 2 dhat (R1141459525%
- ¥5332534F )
2.3 k&Y EENFCHE 2 114117 5P 3 114#11

”119 2EPm(LE- X- %193F)
AT A T IFak B2 iﬂ-—{:i‘-’"r}\QR —Code 2 2 %
2P HB(L M- - %535F)

23 |'t# = %520 | TR R ARE R ER gt (R114159525%
- %5391540F )

QEFFREIFERGFRS AT ERFERS
1142117 5p 2 114& 117 11p 2 2 % PP (R
- %= %199%)

;ﬁ;-i‘/\ﬁ




(\ER)

24

$n 52l

—
N
Rl \

\W

-&11”115\‘%'%]59 wm( - %

}

£ 543_1_ 5457F. )

R R E A 5t (1141595255

FEFy 2 LE EAFERA114211 3p 2114

- %201F)

QAT A FFT R AR EEA R 2 HiEs

EHEBI(RL 6 - 2

F- %5471 548F )

20

Y522

23 A R LY Rz S (21141859525

2. %

#
3.2

B

%9512 559F )

ol
E» ==

112 10p 2

FARLERE

)

LB EAGFESII4E11Y 9p 2114
LEP@(ALE - ¥
2 P Tk
% &~ FefL " Sarah Sung ; 2
i1 2 S QR-Codeg B (L 1 — %

%203F)
1 2. LINE
e d Bk s

- %561 % 565

26

4 = 523

1.3 A e i Eig 2 dif (L114159525%

2.4

- 5692 572F )

F45 ¢ FERphE &~
114117 10p 2 =

Z207TF)
AR S R 2 B PR Tk

3.4

i

5T3Z 578F )

itk R

PPwm(Lid- %

¥ 427 1R
~ %205

4 2 LINE

%k~ FEBQR-CodeFBI(L - £ - %

21

A 2 ShE24

T T A &

%5812 583F )

W2 dpi (2114159525 %

2.7 % E L LT E4EHE S 1142117 10P 22 %

%

AT AFEERIE
enger ¥

Pam( - %

= %2097%)
1ﬁﬁﬁr§é
wf#pﬁ%l(ﬂuﬁ—

¥ - %585F)

% | 2 Mess

28

CR WA

1.?3’%4 FHFER2 gk (L1144 59525%

2L % FAE

#

%5912 593F )

112 12p 2

F4i70E 21142110 11p 2114
2 Epm(Lid- %= %213F)

29

& = 526

1.4

b‘\‘l\

» 2153 216F )

JFA R A B 2 i (1141859525 %

FtHA




(\ER)

Zﬁﬂ%%ﬁ*iﬁﬁﬁﬁﬂﬁﬂﬂlﬂiﬂ4
ZE1171bpz2ipwm(Rlid- %= %219F)
AR A B FAER B2 FTE R L P (R -
- %217TF)

3

30 |*#& = $EL27 L2k sk ot #g2 dpab (L1144 59525%
= %2212 231F)
2.5 % ¥ EER Frik -”'114311 "11p 211411

P12p 2R E P m(R - - %233F)

1‘*—

31 |4 = %528 1.2/ XA EP G WEz dpit (R1141%59525%
Z %2353 243F )
2EMH L LPFERGFERSII4#1176p 2114
Ell2Tp22ipPm(lid- 5= %2457 )

32 |4 = FHl29 [ b SERAE- - Ed p it (L1157 7429 %

516F = F & )

P R E R AR A RIILELTI3P A

P ARL(AM=Z X 53E L F5)

AHEEARERFF L1142 107 28
rEERTEEH 1140007881%*!,@',& AT PR B
M+§v114&10949%@% REFEFH 2
PEA(AH=4%13215F)

AT A mFEcREZ AR - £ 2378 F K2
JPh R 2Lk AL TELET )
r‘iggrzi—ng ~ T@mvy 2R & B 2 LINE%

Bk~ B TIE F 4 2 Messenger #

cb— k4 prd a ~ 1 AFZABQR-Code ~ # Tk
AP oER(LE = $%18221F)

33 |'& = %330 | L&A B RO EG 2 da (1150 T7429%
$6L7FE)

2. F Y EERFcE S A AFTALZ (14£90 2P
21145107 2p 22 b P wm(A - %829

3P 114E 110 130 & TR
510

tﬁ, 2R R A P e s A RRR D




(\ER)

M~ Threads® & ~ &4l "7 2% , 2 INSTAG
RAMHiz e~ amfc T2 A-Fliz , ~ T 2

FFamilyMart ; 2 LINE¥t32 24~ 2 - 5L 0
EHETAHR e RRF (R - ¥ 5]

3221F)
T
LT A |3 R HEPER  |Hdas | dHEEE (B S
(FT4 %)
1 |3E%2 |A%:rs B M2 22 |114&117 6{455,000~ | - 42 7 [GASH POINT
(& B> 1142117 5p 14| p 1TEATA % A& |2 APP STOR
A7 PEATA 25 00 % 33 58 |37 (# 1t #7|E% GASH PO
it SR A # 3 OO|INTeR e+
4= A RE R 4R OO0
B A okdn F oA S 00%%)
17) HEHEBHHE S (F
MRS ) 2 1A%
#QR-Code -
i & 2
B |doF A4 LA s
Fze e 3 A O0FOOFE00E 005 » L4z 4 @ gR4T &
(FzpE/m 1145117 12P )

1

1Phone 13 pro =+
1 £ (5SIM+14)

IMEL# : 000000000000000
™ 55 : 0000000000
oS LRt i S 2 S U

#

o

SR AR

Jo Bt 2 g

LW

T4 374 %3, 000~

FRATE® e A Z e % v (LA
¥ %214F )

PR ET AL

T

4 -%— r‘{rr?"\?\"’é&-f 25"
5 r-2e N

z
AN

(¥

FER D 1142117 12p

a3 OO F OO #0005 00521 » < 40% 4 ¢ 3ngr &

)

i

b




(\ER)

6 REle (zHRF2I2¥r2%ke L
%)
[ R fedp o8 A 2 g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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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8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115年度偵字第4720、74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郭哲榮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二、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7所示之物及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新臺幣拾捌萬玖仟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郭哲榮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飛機）暱稱「小小財神」、 「Camila Arias」、「勝利」、「順順發」、「眾 達」、「進寶」、 「毛 毛」、「海豚 🐬」、「蜡笔小七」、「小帥」、「仔仔」、「土土」、「北金國際-薑餅人」、「郭财神」、「小哥」、「鑫 鑫」、「哈嘍 哈喽」（上開暱稱之人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王亞綸（所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嫌，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郭哲榮擔任提款車手，以獲取每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5,000元之報酬。郭哲榮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施用如附表二、三所示之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以擷圖或視訊開啟「螢幕分享」方式提供其等名下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郭哲榮即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所使用金融帳戶之QR-Code付款碼，購買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二、三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惟其中附表二所示部分均因付款失敗而未能取得詐欺款項暨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致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未遂；附表三部分則待郭哲榮取得附表三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附表二、三之人分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哲榮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222頁），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以下用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下稱偵一】偵卷二第5至9、147至148頁、115年度偵字第4720號【下稱偵二】卷第30至32頁、本院卷第196、223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見偵一卷一第39至43、47至55、59至61頁)、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之飛機頁面、與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群組「3組滴滴......財《RR》」、「滴滴......，RR刷3組」(含被害人提供之付款碼QR-Code、超商收據)之飛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一卷一第63、93至96、105至117、217至427、439至457、619至頁)、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1日被告住所及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及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4、21日、114年11月3至11日超商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114年10月21日之車輛軌跡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GOOGLE地圖路線擷圖、電子發票存根聯翻拍照片、被告照片(見偵一卷一第71至82頁、偵一卷二第31至142頁、偵二卷第11至12頁、偵三卷第10頁反面至12頁)、被告名下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網路銀行登入相關資料及114年1月1日至114年11月1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69至273頁)、附表四所示「證據出處」欄所示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本案所犯加重詐欺既遂犯行均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惟被告各次所詐取之財物並未逾100萬元或500萬元，自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毋庸為新舊法比較。
　⒊復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另修法理由指出修正後減刑規定並不適用於詐欺犯罪未遂犯之情形），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均坦承本案犯行，然其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迄今尚未繳交，又被告雖與部分被害人或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給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是被告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不符合減輕其刑之條件，此部分之條文修正，對其並無何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⒋綜上比較之結果，本案僅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論處，且無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三編號1至30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之說明：
　⒈接續犯：
　　被告就附表三所示針對同一告訴人、被害人分次持其等金融帳戶QR-Code付款碼支付費用以購買點數卡之行為，該接續刷取帳戶QR-Code付款碼之舉動，均係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相同犯罪計畫與單一犯罪決意，於密接時間，侵害同一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該分次持付款碼付款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
　⒉想像競合犯：
　　被告就上開犯行各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故各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附表二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表三部分）。
　⒊數罪併罰：
　　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所犯罪數，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之人數計算。被告於本案所為之33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本案附表二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為未遂犯，本院考量本案犯行尚未生最終損害，可責性及不法內涵較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惟被告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且尚未自動繳交其所得之全部財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故無庸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㈥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工作獲取財物，反而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擔任提款車手配合上游成員指示以上開方式取得詐欺款項，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躲避檢警追查，嚴重侵害各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法益，更助長詐欺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洗錢手法之態樣、各告訴人、被害人受損失金額之多寡、附表二所示犯行僅達未遂程度，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之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涉案情節，暨其素行（參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學經歷、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2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另涉犯詐欺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與被告本案所犯前述各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本院認宜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法院對應檢察署之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故於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供犯罪所用及犯罪所生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所用；如附表六編號2、7所示之繳費收據，係被告用以購買點數卡所留下之收據，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3頁)，足認上開手機係供被告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繳費收據即為犯罪所生之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114年9月中旬（即15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我名下國泰帳戶便用以收受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匯給我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2、196頁)，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即為其名下國泰帳戶內自114年9月15日後所匯入之款項共計19萬2,100元（扣除統一發票中獎400元及行政院普發現金1萬元），而被告同意以扣案之現金3,000元扣抵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此部分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此部分因已扣案，即無追徵之問題；至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18萬9,100元，自仍應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洗錢標的部分：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所得財物，固屬洗錢之財物，然依被告之分工，並未持有或保有持該詐欺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財物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而沒收既非係處罰犯罪行為人之手段，如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四、至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6所示之物，卷內並無證據與被告本案加重詐欺犯行相關，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爰均不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附表五所示之被害人施用如附表五所示之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提供其名下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下同）之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復由被告依指示至附表五所示之便利商店，購買如附表五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五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待被告取得附表五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之指述、(被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為其主要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於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至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購買價值4萬5,000元之GASH POINT、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等情，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偵一卷二第147頁），並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99至700頁）、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二第58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5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查：
　㈠被害人張美玲之郵局帳戶付款碼固於上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傳予被告，供被告為上開行為，有上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然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時係指稱：我於114年11月9日21時30分許，在社群軟體Threads（下稱Threads）看到有賣家販售偶像應援手燈，遂與對方聯繫，對方後續稱帳號遭凍結，要我聯繫客服處理，我再依客服指示網路轉帳4萬9,538元及無卡提款6,000元，我透過中信帳戶轉帳等語（見偵一卷一第513至514頁），可知被害人張美玲所陳述受騙之經過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取得其郵局帳戶付款碼無涉，則關於被害人張美玲是否確係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一情，即屬有疑。
　㈡觀諸檢察官於起訴書僅記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其因而以不詳方式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是檢察官並未具體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何種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又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害人張美玲係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因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實無從僅依被告確於上開時間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購買點數卡，即遽以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相繩。
三、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就附表五部分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就附表五部分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就被告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維鍾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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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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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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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4

		附表三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附表三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附表三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7

		附表三編號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8

		附表三編號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9

		附表三編號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

		附表三編號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1

		附表三編號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2

		附表三編號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3

		附表三編號1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4

		附表三編號1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5

		附表三編號1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6

		附表三編號1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7

		附表三編號1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8

		附表三編號1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9

		附表三編號1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0

		附表三編號1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1

		附表三編號1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2

		附表三編號1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3

		附表三編號2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4

		附表三編號2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5

		附表三編號2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6

		附表三編號2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7

		附表三編號2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8

		附表三編號2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9

		附表三編號2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0

		附表三編號2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1

		附表三編號2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2

		附表三編號2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3

		附表三編號3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付款地點



		1

		陳宣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13時18分許以Threads暱稱「江嘉惠」假冒為賣家向陳宣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7時22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2

		謝侑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morrisonaubrey237022」假冒為賣家向謝侑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土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因尚未刷卡代碼即失效而未付款成功

		未付款成功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3

		李宜珮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cgzjkjn42498」假冒為賣家向李宜珮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台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5時13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附表三：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

		祖嬿鎔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9月21日17時16分許以Threads帳號「bgn121d」假冒為賣家向祖嬿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9月21日17時12分許

		1萬元

		全家超商錦順店（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2

		方儷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19時40分許以Threads暱稱「張筱敏」假冒為賣家向方儷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共2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1時42分許

		2萬4,993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1時46分許

		2萬4,9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114年11月3日21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3日23時1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利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3時22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吉永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367號)

		




		


		


		


		114年11月3日23時24分許

		1萬元

		


		




		3

		林哲宇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初雪」假冒為賣家向林哲宇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3時13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祥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7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4

		劉嘉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7時許以Threads帳號「ibsqspmaie889」假冒為賣家向劉嘉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9時2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5日19時3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19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8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5

		溫筑穎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Kio魚」假冒為賣家向溫筑穎佯稱：因帳戶未進行實名制認證故無法進行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40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6

		楊敦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chdfg885」假冒為賣家向楊敦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2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13時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7

		沈承儒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林萱怡」假冒為賣家向沈承儒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20時53分許

		2萬元

		


		GASH POINT點數卡



		8

		洪國峯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3時6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djkf468」假冒為賣家向洪國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3時6分許

		1萬8,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9

		余宗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20時28分許以社群軟體THREADS帳號「rtxdf2025」假冒為賣家向余宗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1時23分許

		1萬4,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3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0

		薛宇舜(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rustmike」假冒為買家向被害人薛宇舜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2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1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

		林則薰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30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暱稱「康嘉容」假冒為買家向林則薰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22時20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正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2

		萬家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4日16時37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王雯婷」假冒為賣家向萬家榕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4日17時2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17時2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13

		張仁菖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9日2時許以Threads暱稱「方汐月」假冒為賣家向張仁菖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右列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3時2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4

		宋雨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LINE暱稱「張作宇」假冒為買家向宋雨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5

		林倍亘(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evieres654」假冒為賣家向林倍亘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6

		林怡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22時29分許以Threads帳號「hb68290」假冒為賣家向林怡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彰化商業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35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7

		李靜怡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16時58分前某時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黃潔欣」假冒為買家向李靜怡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8時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6日18時13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8

		吳少雲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0時許以Threads帳號「samifrd7542」假冒為賣家向吳少雲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4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9

		王珮毓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0時許以臉書暱稱「雯」假冒為買家向王珮毓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14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0

		張若家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楊湘霓」假冒為買家向張若家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華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4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3時5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4時2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21

		廖軒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金融客服-洪彬航」假冒為賣家向廖軒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7時55分
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7時58分許

		2萬5,000元

		


		GASH POINT點數卡



		22

		宋思瑩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12時3分前某時許以臉書暱稱「黃伶妘」假冒為買家向宋思瑩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9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3

		柯佳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于筱苒」假冒為買家向柯佳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3時3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4時20分許

		2萬9,9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114年11月10日14時27分許

		6,000元

		


		




		24

		許勝華（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0日18時許以臉書暱稱「黃為美」假冒為買家向許勝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9時35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9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114年11月10日20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25

		李綉琴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2分許以臉書暱稱「He」假冒為買家向李綉琴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元大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6

		徐列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8時5分許以臉書暱稱「林彥名」假冒為買家向徐列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14分許

		1萬1,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7

		張又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4時55分許以IG暱稱「葉家珍」假冒為賣家向張又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7時37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8

		葉明昌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martha_94583」假冒為賣家向葉明昌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23時3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2萬元

		


		APP SOTRE點數卡



		29

		陳瀅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4日12時許以臉書暱稱「張嘉雯」假冒為買家向陳瀅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4日13時5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不詳點數卡



		30

		石凡紋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日13時31分暱稱「moaqk98」假冒為賣家向告訴人石凡紋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2日15時3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114年10月2日15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0月2日15時41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錦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⒈告訴人陳宣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9至604頁）
⒉告訴人陳宣蓉提供之與暱稱「江嘉惠」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付款碼QR-Code、輸入驗證碼之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05至613頁)



		2

		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謝侑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17至618頁）



		3

		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李宜珮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13至215頁）



		4

		附表三編號1

		⒈被害人祖嬿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7至69頁）
⒉祖嬿鎔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114年9月16日至114年9月2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49頁)
⒊被害人祖嬿鎔提供之帳號「bgn121d」之INSTAGRAM及Threads頁面、貼文、限時動態及與暱稱「bgn121d」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對話紀錄、臺幣總覽與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83至91頁)



		5

		附表三編號2

		⒈告訴人方儷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21至127頁）
⒉方儷蓉臺灣銀行帳戶（2個）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1至153頁)



		6

		附表三編號3

		⒈告訴人林哲宇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1至136頁）
⒉林哲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5頁)



		7

		附表三編號4

		⒈告訴人劉嘉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9至154頁）
⒉劉嘉嵐中華郵政帳戶（2個）114年10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7至159頁)
⒊告訴人劉嘉嵐提供之帳號「ibsqsmaie889」之Threads貼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等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55至162頁)



		8

		附表三編號5

		⒈告訴人溫筑穎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65至167頁）
⒉溫筑穎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1頁)



		9

		附表三編號6

		⒈告訴人楊敦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75至177頁）
⒉楊敦凱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3頁)



		10

		附表三編號7

		⒈告訴人沈承儒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1至183頁）
⒉沈承儒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之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5頁)



		11

		附表三編號8

		⒈告訴人洪國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7至188頁）
⒉洪國峯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7頁)



		12

		附表三編號9

		⒈告訴人余宗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91至192頁）
⒉余宗澤第一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9頁)
⒊告訴人余宗澤提供之暱稱「陳東來」之LINE個人主頁、付款碼、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93至198頁)



		13

		附表三編號10

		⒈被害人薛宇舜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1至203頁）
⒉薛宇舜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1頁)



		14

		附表三編號11

		⒈告訴人林則薰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7至209頁）
⒉林則薰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3頁)



		15

		附表三編號12

		⒈告訴人萬家榕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61至465頁）
⒉萬家榕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5頁)
⒊告訴人萬家榕提供之與暱稱「7-ELEVEN線上客服」、「金融金控-蔡偉亮」、「金融專員-李先生」、「沒有其他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467至475頁)



		16

		附表三編號13

		⒈告訴人張仁菖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79至485頁）
⒉張仁菖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9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7頁)



		17

		附表三編號14

		⒈告訴人宋雨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89至492頁）
⒉宋雨臻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3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9頁)



		18

		附表三編號15

		⒈被害人林倍亘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95至500頁）
⒉林倍亘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1頁)
⒊被害人林倍亘提供之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01至503頁)



		19

		附表三編號16

		⒈告訴人林怡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07至509頁）
⒉林怡棻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3頁)



		20

		附表三編號17

		⒈告訴人李靜怡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17至519頁）
⒉李靜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7至189頁)
⒊告訴人李靜怡提供之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21至524頁)



		21

		附表三編號18

		⒈告訴人吳少雲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27至529頁）
⒉吳少雲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1頁)



		22

		附表三編號19

		⒈被害人王珮毓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3至534頁）
⒉王珮毓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3頁)
⒊被害人王珮毓提供之無卡扣款QR-Code及交易失敗頁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35頁)



		23

		附表三編號20

		⒈告訴人張若家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9至540頁）
⒉張若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京城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9頁)



		24

		附表三編號21

		⒈告訴人廖軒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43至545頁）
⒉廖軒萱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1頁)
⒊告訴人廖軒萱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47至548頁)



		25

		附表三編號22

		⒈告訴人宋思瑩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51至559頁）
⒉宋思瑩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9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3頁)
⒊告訴人宋思瑩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暱稱「Sarah Sung」之臉書貼文、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61至565頁)



		26

		附表三編號23

		⒈告訴人柯佳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69至572頁）
⒉柯佳妤中華郵政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5至207頁)
⒊告訴人柯佳妤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73至578頁)



		27

		附表三編號24

		⒈被害人許勝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81至583頁）
⒉許勝華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9頁)
⒊被害人許勝華提供之與暱稱「黃為美」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85頁)



		28

		附表三編號25

		⒈告訴人李綉琴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1至593頁）
⒉李綉琴元大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3頁)



		29

		附表三編號26

		⒈告訴人徐列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15至216頁）
⒉徐列鋐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9頁)
⒊告訴人徐列鋐提供之新臺幣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7頁)



		30

		附表三編號27

		⒈告訴人張又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21至231頁）
⒉張又心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33頁)



		31

		附表三編號28

		⒈告訴人葉明昌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35至243頁）
⒉葉明昌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6日至114年11月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45頁)



		32

		附表三編號29

		⒈告訴人陳瀅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16頁正反面）
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5年1月13日偵查佐偵查報告(見偵三卷第3頁正反面)
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28日北富銀電金字第1140007881號函暨所附陳瀅心帳戶114年10月4日於統一超商建六門市之交易資訊(見偵三卷第13至15頁)
⒋被害人陳瀅心提供之社團「二手全新芭蕾舞衣拍賣交換」之臉書貼文、與暱稱「張嘉雯」、「黑貓宅急便」、「線上客服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與暱稱「鄭瑩菁」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轉帳失敗畫面、付款碼QR-Code、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三卷第18至21頁)



		33

		附表三編號30

		⒈告訴人石凡紋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6至7頁）
⒉石凡紋中華郵政帳戶基本資料及114年9月2日至114年10月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二卷第8至9頁)
⒊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1月13日函覆資料(見偵二卷第10頁)
⒋告訴人石凡紋提供之轉帳交易明細、人民幣台幣匯率試算畫面、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Threads頁面、與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與暱稱「專員-劉湘雲」、「全家FamilyMart」之LINE對話紀錄、空軍一號貨運站資訊擷圖、交貨便包裹照片(見偵二卷第13至21頁)









附表五：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

		張美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不詳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

		4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及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









附表六：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前，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1

		iPhone 13 pro 手機1 支（含SIM卡1枚）

		IMEI碼：000000000000000
門號：0000000000
供郭哲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所用。



		2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3

		現金新臺幣3,000元

		郭哲榮用以扣抵本案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



		4

		毒品咖啡包2包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5

		愷他命1包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6

		愷盤1組（含括卡2 張）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7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8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95

25號、115年度偵字第4720、74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郭哲榮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

    示之刑。

二、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7所示之物及現金均沒收；未扣案

    之剩餘犯罪所得新臺幣拾捌萬玖仟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郭哲榮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

    飛機）暱稱「小小財神」、 「Camila Arias」、「勝利」

    、「順順發」、「眾 達」、「進寶」、 「毛 毛」、「海

    豚 🐬」、「蜡笔小七」、「小帥」、「仔仔」、「土土」

    、「北金國際-薑餅人」、「郭财神」、「小哥」、「鑫 鑫

    」、「哈嘍 哈喽」（上開暱稱之人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王亞綸（所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嫌，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辦中）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

    欺集團），由郭哲榮擔任提款車手，以獲取每日新臺幣（下

    同）3,000元至5,000元之報酬。郭哲榮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二

    、三所示之人施用如附表二、三所示之詐術，致其等均陷於

    錯誤，因而以擷圖或視訊開啟「螢幕分享」方式提供其等名

    下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使用。嗣郭哲榮即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如附表二、

    三所示之人所使用金融帳戶之QR-Code付款碼，購買如附表

    二、三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二、三所示網路銀

    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惟其中附表二所

    示部分均因付款失敗而未能取得詐欺款項暨掩飾、隱匿犯罪

    所得去向、所在，致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未遂；附表三部分

    則待郭哲榮取得附表三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

    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

    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附表二、三之人分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

    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哲榮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

    相關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

    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222頁），本院審酌上開

    供述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以下用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

    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見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下稱偵一】偵卷二第

    5至9、147至148頁、115年度偵字第4720號【下稱偵二】卷

    第30至32頁、本院卷第196、223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

    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自願受

    搜索同意書(見偵一卷一第39至43、47至55、59至61頁)、暱

    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之飛機頁面、與暱

    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群組「3組滴滴..

    ....財《RR》」、「滴滴......，RR刷3組」(含被害人提供之

    付款碼QR-Code、超商收據)之飛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

    一卷一第63、93至96、105至117、217至427、439至457、61

    9至頁)、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1日被告住所及附近路

    口監視器畫面及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4、21日、114

    年11月3至11日超商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114年10月21日之車輛軌跡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GOO

    GLE地圖路線擷圖、電子發票存根聯翻拍照片、被告照片(見

    偵一卷一第71至82頁、偵一卷二第31至142頁、偵二卷第11

    至12頁、偵三卷第10頁反面至12頁)、被告名下國泰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網路銀行登入相

    關資料及114年1月1日至114年11月1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

    卷二第269至273頁)、附表四所示「證據出處」欄所示之供

    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與

    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

    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

    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

    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

    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

    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

    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

    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刑法上之「必減」，以

    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

    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

    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

    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

    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

    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

    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

    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

    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

    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2303、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

    ，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

    年8月2日施行，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至11條、第13

    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於

    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刑

    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

    本案所犯加重詐欺既遂犯行均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罪，惟被告各次所詐取之財物並未逾100萬元或500萬元，

    自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毋庸為新舊法

    比較。

　⒊復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

    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

    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

    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

    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

    疑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

    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

    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

    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另修法理由指出修正後減刑規定並不適用於詐欺犯罪未遂犯

    之情形），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均坦承本案犯行，

    然其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迄今尚未繳交，又被告

    雖與部分被害人或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給付調解或和解

    之全部金額，是被告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不符合減

    輕其刑之條件，此部分之條文修正，對其並無何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

　⒋綜上比較之結果，本案僅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論

    處，且無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之問

    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三編號

    1至30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罪。

　㈢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皆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之說明：

　⒈接續犯：

　　被告就附表三所示針對同一告訴人、被害人分次持其等金融

    帳戶QR-Code付款碼支付費用以購買點數卡之行為，該接續

    刷取帳戶QR-Code付款碼之舉動，均係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基於相同犯罪計畫與單一犯罪決意，於密接時間，侵害

    同一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該分次持付款碼付款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而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

　⒉想像競合犯：

　　被告就上開犯行各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

    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

    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故各應

    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附表二部分）、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表三部分）。

　⒊數罪併罰：

　　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所犯

    罪數，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之人數計算。被告於本案所為

    之33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

    法益，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本案附表二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為未遂

    犯，本院考量本案犯行尚未生最終損害，可責性及不法內涵

    較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

    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前段定有明文。惟被告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

    且尚未自動繳交其所得之全部財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

    其刑，故無庸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

    由，併予敘明。

　㈥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工作獲取財

    物，反而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擔任提款車手配合上

    游成員指示以上開方式取得詐欺款項，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躲避檢警追查，嚴重侵害各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法益，更助

    長詐欺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其犯後

    終能坦承犯行，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洗錢手法之態樣

    、各告訴人、被害人受損失金額之多寡、附表二所示犯行僅

    達未遂程度，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

    揮之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涉案情節，暨其素行（參法院前

    案紀錄表），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學經歷、家庭經濟及

    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2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

    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

    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

    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被告另涉犯詐欺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偵辦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與被告本案所犯前述

    各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本院認宜

    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法院對應檢察署

    之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故於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

    ，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供犯罪所用及犯罪所生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

    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聯繫所用；如附表六編號2、7所示之繳費收據，係被告

    用以購買點數卡所留下之收據，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

    卷第43頁)，足認上開手機係供被告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

    上開繳費收據即為犯罪所生之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

    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114年9月中旬（即

    15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我名下國泰帳戶便用以收受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匯給我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2、196頁)

    ，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即為其名下國泰帳戶內自114年9月

    15日後所匯入之款項共計19萬2,100元（扣除統一發票中獎4

    00元及行政院普發現金1萬元），而被告同意以扣案之現金3

    ,000元扣抵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此部分自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此部分因已扣案，

    即無追徵之問題；至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18萬9,100元，

    自仍應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洗錢標的部分：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

    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所得財物，固屬

    洗錢之財物，然依被告之分工，並未持有或保有持該詐欺犯

    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財物有事實上管領處

    分權限，而沒收既非係處罰犯罪行為人之手段，如對被告宣

    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四、至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6所示之物，卷內並無證據與被告本

    案加重詐欺犯行相關，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爰均不

    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對附表五所示之被害人施用如附表五所示之詐術，致其陷

    於錯誤，提供其名下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下同）之QR

    -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復由被告依指示至附表

    五所示之便利商店，購買如附表五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

    示如附表五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

    費用，待被告取得附表五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

    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

    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供述、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之指述、(被告)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

    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

    、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114

    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

    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為其主要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於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

    QR-Code付款碼至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

    000號)購買價值4萬5,000元之GASH POINT、APP STORE及GAS

    H POINT點數卡等情，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偵一卷二第147

    頁），並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

    圖（見偵一卷一第699至700頁）、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

    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二第58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

    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5

    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查：

　㈠被害人張美玲之郵局帳戶付款碼固於上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轉傳予被告，供被告為上開行為，有上開被告與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然被害人

    張美玲於警詢時係指稱：我於114年11月9日21時30分許，在

    社群軟體Threads（下稱Threads）看到有賣家販售偶像應援

    手燈，遂與對方聯繫，對方後續稱帳號遭凍結，要我聯繫客

    服處理，我再依客服指示網路轉帳4萬9,538元及無卡提款6,

    000元，我透過中信帳戶轉帳等語（見偵一卷一第513至514

    頁），可知被害人張美玲所陳述受騙之經過與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如何取得其郵局帳戶付款碼無涉，則關於被害人張美玲

    是否確係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

    碼一情，即屬有疑。

　㈡觀諸檢察官於起訴書僅記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以「不詳方

    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其因而以不詳方式提供郵局

    帳戶付款碼，是檢察官並未具體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對

    被害人張美玲施用何種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又卷內並無任何

    積極證據證明被害人張美玲係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

    因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實無從僅依被告確於上開時間持

    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購買點數卡，即遽以

    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相繩。

三、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就附表五部分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

    足以證明被告就附表五部分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詐欺

    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既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自應就被告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為無罪之諭知，

    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維鍾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

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主文 1 附表二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2 附表二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3 附表二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4 附表三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附表三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附表三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7 附表三編號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8 附表三編號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9 附表三編號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 附表三編號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1 附表三編號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2 附表三編號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3 附表三編號1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4 附表三編號1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5 附表三編號1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6 附表三編號1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7 附表三編號1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8 附表三編號1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9 附表三編號1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0 附表三編號1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1 附表三編號1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2 附表三編號1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3 附表三編號2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4 附表三編號2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5 附表三編號2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6 附表三編號2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7 附表三編號2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8 附表三編號2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9 附表三編號2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0 附表三編號2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1 附表三編號2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2 附表三編號2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3 附表三編號3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付款地點 1 陳宣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13時18分許以Threads暱稱「江嘉惠」假冒為賣家向陳宣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7時22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2 謝侑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morrisonaubrey237022」假冒為賣家向謝侑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土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因尚未刷卡代碼即失效而未付款成功 未付款成功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3 李宜珮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cgzjkjn42498」假冒為賣家向李宜珮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台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5時13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附表三：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 祖嬿鎔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9月21日17時16分許以Threads帳號「bgn121d」假冒為賣家向祖嬿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9月21日17時12分許 1萬元 全家超商錦順店（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2 方儷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19時40分許以Threads暱稱「張筱敏」假冒為賣家向方儷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共2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1時42分許 2萬4,993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1時46分許 2萬4,9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114年11月3日21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3日23時1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利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3時22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吉永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367號)     114年11月3日23時24分許 1萬元   3 林哲宇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初雪」假冒為賣家向林哲宇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3時13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祥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7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4 劉嘉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7時許以Threads帳號「ibsqspmaie889」假冒為賣家向劉嘉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9時2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5日19時3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19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8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5 溫筑穎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Kio魚」假冒為賣家向溫筑穎佯稱：因帳戶未進行實名制認證故無法進行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40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6 楊敦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chdfg885」假冒為賣家向楊敦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2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13時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7 沈承儒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林萱怡」假冒為賣家向沈承儒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20時53分許 2萬元  GASH POINT點數卡 8 洪國峯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3時6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djkf468」假冒為賣家向洪國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3時6分許 1萬8,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9 余宗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20時28分許以社群軟體THREADS帳號「rtxdf2025」假冒為賣家向余宗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1時23分許 1萬4,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3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0 薛宇舜(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rustmike」假冒為買家向被害人薛宇舜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2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1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 林則薰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30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暱稱「康嘉容」假冒為買家向林則薰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22時20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正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2 萬家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4日16時37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王雯婷」假冒為賣家向萬家榕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4日17時2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17時2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13 張仁菖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9日2時許以Threads暱稱「方汐月」假冒為賣家向張仁菖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右列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3時2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4 宋雨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LINE暱稱「張作宇」假冒為買家向宋雨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5 林倍亘(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evieres654」假冒為賣家向林倍亘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6 林怡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22時29分許以Threads帳號「hb68290」假冒為賣家向林怡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彰化商業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35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7 李靜怡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16時58分前某時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黃潔欣」假冒為買家向李靜怡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8時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6日18時13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8 吳少雲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0時許以Threads帳號「samifrd7542」假冒為賣家向吳少雲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4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9 王珮毓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0時許以臉書暱稱「雯」假冒為買家向王珮毓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14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0 張若家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楊湘霓」假冒為買家向張若家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華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4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3時5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4時2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21 廖軒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金融客服-洪彬航」假冒為賣家向廖軒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7時55分 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7時58分許 2萬5,000元  GASH POINT點數卡 22 宋思瑩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12時3分前某時許以臉書暱稱「黃伶妘」假冒為買家向宋思瑩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9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3 柯佳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于筱苒」假冒為買家向柯佳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3時3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4時20分許 2萬9,9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114年11月10日14時27分許 6,000元   24 許勝華（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0日18時許以臉書暱稱「黃為美」假冒為買家向許勝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9時35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9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114年11月10日20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25 李綉琴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2分許以臉書暱稱「He」假冒為買家向李綉琴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元大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6 徐列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8時5分許以臉書暱稱「林彥名」假冒為買家向徐列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14分許 1萬1,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7 張又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4時55分許以IG暱稱「葉家珍」假冒為賣家向張又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7時37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8 葉明昌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martha_94583」假冒為賣家向葉明昌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23時3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2萬元  APP SOTRE點數卡 29 陳瀅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4日12時許以臉書暱稱「張嘉雯」假冒為買家向陳瀅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4日13時5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不詳點數卡 30 石凡紋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日13時31分暱稱「moaqk98」假冒為賣家向告訴人石凡紋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2日15時3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114年10月2日15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0月2日15時41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錦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⒈告訴人陳宣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9至604頁） ⒉告訴人陳宣蓉提供之與暱稱「江嘉惠」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付款碼QR-Code、輸入驗證碼之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05至613頁) 2 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謝侑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17至618頁） 3 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李宜珮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13至215頁） 4 附表三編號1 ⒈被害人祖嬿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7至69頁） ⒉祖嬿鎔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114年9月16日至114年9月2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49頁) ⒊被害人祖嬿鎔提供之帳號「bgn121d」之INSTAGRAM及Threads頁面、貼文、限時動態及與暱稱「bgn121d」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對話紀錄、臺幣總覽與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83至91頁) 5 附表三編號2 ⒈告訴人方儷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21至127頁） ⒉方儷蓉臺灣銀行帳戶（2個）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1至153頁) 6 附表三編號3 ⒈告訴人林哲宇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1至136頁） ⒉林哲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5頁) 7 附表三編號4 ⒈告訴人劉嘉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9至154頁） ⒉劉嘉嵐中華郵政帳戶（2個）114年10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7至159頁) ⒊告訴人劉嘉嵐提供之帳號「ibsqsmaie889」之Threads貼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等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55至162頁) 8 附表三編號5 ⒈告訴人溫筑穎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65至167頁） ⒉溫筑穎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1頁) 9 附表三編號6 ⒈告訴人楊敦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75至177頁） ⒉楊敦凱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3頁) 10 附表三編號7 ⒈告訴人沈承儒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1至183頁） ⒉沈承儒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之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5頁) 11 附表三編號8 ⒈告訴人洪國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7至188頁） ⒉洪國峯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7頁) 12 附表三編號9 ⒈告訴人余宗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91至192頁） ⒉余宗澤第一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9頁) ⒊告訴人余宗澤提供之暱稱「陳東來」之LINE個人主頁、付款碼、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93至198頁) 13 附表三編號10 ⒈被害人薛宇舜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1至203頁） ⒉薛宇舜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1頁) 14 附表三編號11 ⒈告訴人林則薰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7至209頁） ⒉林則薰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3頁) 15 附表三編號12 ⒈告訴人萬家榕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61至465頁） ⒉萬家榕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5頁) ⒊告訴人萬家榕提供之與暱稱「7-ELEVEN線上客服」、「金融金控-蔡偉亮」、「金融專員-李先生」、「沒有其他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467至475頁) 16 附表三編號13 ⒈告訴人張仁菖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79至485頁） ⒉張仁菖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9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7頁) 17 附表三編號14 ⒈告訴人宋雨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89至492頁） ⒉宋雨臻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3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9頁) 18 附表三編號15 ⒈被害人林倍亘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95至500頁） ⒉林倍亘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1頁) ⒊被害人林倍亘提供之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01至503頁) 19 附表三編號16 ⒈告訴人林怡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07至509頁） ⒉林怡棻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3頁) 20 附表三編號17 ⒈告訴人李靜怡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17至519頁） ⒉李靜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7至189頁) ⒊告訴人李靜怡提供之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21至524頁) 21 附表三編號18 ⒈告訴人吳少雲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27至529頁） ⒉吳少雲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1頁) 22 附表三編號19 ⒈被害人王珮毓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3至534頁） ⒉王珮毓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3頁) ⒊被害人王珮毓提供之無卡扣款QR-Code及交易失敗頁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35頁) 23 附表三編號20 ⒈告訴人張若家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9至540頁） ⒉張若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京城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9頁) 24 附表三編號21 ⒈告訴人廖軒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43至545頁） ⒉廖軒萱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1頁) ⒊告訴人廖軒萱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47至548頁) 25 附表三編號22 ⒈告訴人宋思瑩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51至559頁） ⒉宋思瑩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9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3頁) ⒊告訴人宋思瑩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暱稱「Sarah Sung」之臉書貼文、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61至565頁) 26 附表三編號23 ⒈告訴人柯佳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69至572頁） ⒉柯佳妤中華郵政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5至207頁) ⒊告訴人柯佳妤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73至578頁) 27 附表三編號24 ⒈被害人許勝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81至583頁） ⒉許勝華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9頁) ⒊被害人許勝華提供之與暱稱「黃為美」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85頁) 28 附表三編號25 ⒈告訴人李綉琴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1至593頁） ⒉李綉琴元大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3頁) 29 附表三編號26 ⒈告訴人徐列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15至216頁） ⒉徐列鋐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9頁) ⒊告訴人徐列鋐提供之新臺幣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7頁) 30 附表三編號27 ⒈告訴人張又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21至231頁） ⒉張又心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33頁) 31 附表三編號28 ⒈告訴人葉明昌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35至243頁） ⒉葉明昌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6日至114年11月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45頁) 32 附表三編號29 ⒈告訴人陳瀅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16頁正反面） 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5年1月13日偵查佐偵查報告(見偵三卷第3頁正反面) 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28日北富銀電金字第1140007881號函暨所附陳瀅心帳戶114年10月4日於統一超商建六門市之交易資訊(見偵三卷第13至15頁) ⒋被害人陳瀅心提供之社團「二手全新芭蕾舞衣拍賣交換」之臉書貼文、與暱稱「張嘉雯」、「黑貓宅急便」、「線上客服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與暱稱「鄭瑩菁」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轉帳失敗畫面、付款碼QR-Code、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三卷第18至21頁) 33 附表三編號30 ⒈告訴人石凡紋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6至7頁） ⒉石凡紋中華郵政帳戶基本資料及114年9月2日至114年10月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二卷第8至9頁) ⒊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1月13日函覆資料(見偵二卷第10頁) ⒋告訴人石凡紋提供之轉帳交易明細、人民幣台幣匯率試算畫面、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Threads頁面、與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與暱稱「專員-劉湘雲」、「全家FamilyMart」之LINE對話紀錄、空軍一號貨運站資訊擷圖、交貨便包裹照片(見偵二卷第13至21頁) 



附表五：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 張美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不詳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 4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及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 



附表六：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前，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1 iPhone 13 pro 手機1 支（含SIM卡1枚） IMEI碼：000000000000000 門號：0000000000 供郭哲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所用。 2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3 現金新臺幣3,000元 郭哲榮用以扣抵本案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 4 毒品咖啡包2包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5 愷他命1包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6 愷盤1組（含括卡2 張）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7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8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115年度偵字第4720、74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郭哲榮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二、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7所示之物及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新臺幣拾捌萬玖仟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郭哲榮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飛機）暱稱「小小財神」、 「Camila Arias」、「勝利」、「順順發」、「眾 達」、「進寶」、 「毛 毛」、「海豚 🐬」、「蜡笔小七」、「小帥」、「仔仔」、「土土」、「北金國際-薑餅人」、「郭财神」、「小哥」、「鑫 鑫」、「哈嘍 哈喽」（上開暱稱之人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王亞綸（所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嫌，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郭哲榮擔任提款車手，以獲取每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5,000元之報酬。郭哲榮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施用如附表二、三所示之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以擷圖或視訊開啟「螢幕分享」方式提供其等名下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郭哲榮即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所使用金融帳戶之QR-Code付款碼，購買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二、三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惟其中附表二所示部分均因付款失敗而未能取得詐欺款項暨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致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未遂；附表三部分則待郭哲榮取得附表三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附表二、三之人分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哲榮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222頁），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以下用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下稱偵一】偵卷二第5至9、147至148頁、115年度偵字第4720號【下稱偵二】卷第30至32頁、本院卷第196、223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見偵一卷一第39至43、47至55、59至61頁)、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之飛機頁面、與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群組「3組滴滴......財《RR》」、「滴滴......，RR刷3組」(含被害人提供之付款碼QR-Code、超商收據)之飛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一卷一第63、93至96、105至117、217至427、439至457、619至頁)、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1日被告住所及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及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4、21日、114年11月3至11日超商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114年10月21日之車輛軌跡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GOOGLE地圖路線擷圖、電子發票存根聯翻拍照片、被告照片(見偵一卷一第71至82頁、偵一卷二第31至142頁、偵二卷第11至12頁、偵三卷第10頁反面至12頁)、被告名下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網路銀行登入相關資料及114年1月1日至114年11月1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69至273頁)、附表四所示「證據出處」欄所示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本案所犯加重詐欺既遂犯行均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惟被告各次所詐取之財物並未逾100萬元或500萬元，自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毋庸為新舊法比較。
　⒊復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另修法理由指出修正後減刑規定並不適用於詐欺犯罪未遂犯之情形），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均坦承本案犯行，然其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迄今尚未繳交，又被告雖與部分被害人或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給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是被告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不符合減輕其刑之條件，此部分之條文修正，對其並無何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⒋綜上比較之結果，本案僅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論處，且無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三編號1至30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之說明：
　⒈接續犯：
　　被告就附表三所示針對同一告訴人、被害人分次持其等金融帳戶QR-Code付款碼支付費用以購買點數卡之行為，該接續刷取帳戶QR-Code付款碼之舉動，均係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相同犯罪計畫與單一犯罪決意，於密接時間，侵害同一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該分次持付款碼付款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
　⒉想像競合犯：
　　被告就上開犯行各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故各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附表二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表三部分）。
　⒊數罪併罰：
　　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所犯罪數，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之人數計算。被告於本案所為之33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本案附表二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為未遂犯，本院考量本案犯行尚未生最終損害，可責性及不法內涵較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惟被告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且尚未自動繳交其所得之全部財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故無庸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㈥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工作獲取財物，反而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擔任提款車手配合上游成員指示以上開方式取得詐欺款項，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躲避檢警追查，嚴重侵害各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法益，更助長詐欺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洗錢手法之態樣、各告訴人、被害人受損失金額之多寡、附表二所示犯行僅達未遂程度，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之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涉案情節，暨其素行（參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學經歷、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2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另涉犯詐欺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與被告本案所犯前述各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本院認宜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法院對應檢察署之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故於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供犯罪所用及犯罪所生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所用；如附表六編號2、7所示之繳費收據，係被告用以購買點數卡所留下之收據，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3頁)，足認上開手機係供被告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繳費收據即為犯罪所生之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114年9月中旬（即15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我名下國泰帳戶便用以收受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匯給我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2、196頁)，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即為其名下國泰帳戶內自114年9月15日後所匯入之款項共計19萬2,100元（扣除統一發票中獎400元及行政院普發現金1萬元），而被告同意以扣案之現金3,000元扣抵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此部分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此部分因已扣案，即無追徵之問題；至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18萬9,100元，自仍應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洗錢標的部分：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所得財物，固屬洗錢之財物，然依被告之分工，並未持有或保有持該詐欺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財物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而沒收既非係處罰犯罪行為人之手段，如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四、至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6所示之物，卷內並無證據與被告本案加重詐欺犯行相關，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爰均不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附表五所示之被害人施用如附表五所示之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提供其名下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下同）之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復由被告依指示至附表五所示之便利商店，購買如附表五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五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待被告取得附表五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之指述、(被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為其主要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於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至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購買價值4萬5,000元之GASH POINT、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等情，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偵一卷二第147頁），並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99至700頁）、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二第58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5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查：
　㈠被害人張美玲之郵局帳戶付款碼固於上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傳予被告，供被告為上開行為，有上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然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時係指稱：我於114年11月9日21時30分許，在社群軟體Threads（下稱Threads）看到有賣家販售偶像應援手燈，遂與對方聯繫，對方後續稱帳號遭凍結，要我聯繫客服處理，我再依客服指示網路轉帳4萬9,538元及無卡提款6,000元，我透過中信帳戶轉帳等語（見偵一卷一第513至514頁），可知被害人張美玲所陳述受騙之經過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取得其郵局帳戶付款碼無涉，則關於被害人張美玲是否確係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一情，即屬有疑。
　㈡觀諸檢察官於起訴書僅記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其因而以不詳方式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是檢察官並未具體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何種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又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害人張美玲係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因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實無從僅依被告確於上開時間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購買點數卡，即遽以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相繩。
三、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就附表五部分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就附表五部分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就被告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維鍾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主文



		1

		附表二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2

		附表二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3

		附表二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4

		附表三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附表三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附表三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7

		附表三編號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8

		附表三編號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9

		附表三編號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

		附表三編號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1

		附表三編號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2

		附表三編號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3

		附表三編號1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4

		附表三編號1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5

		附表三編號1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6

		附表三編號1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7

		附表三編號1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8

		附表三編號1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9

		附表三編號1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0

		附表三編號1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1

		附表三編號1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2

		附表三編號1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3

		附表三編號2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4

		附表三編號2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5

		附表三編號2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6

		附表三編號2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7

		附表三編號2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8

		附表三編號2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9

		附表三編號2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0

		附表三編號2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1

		附表三編號2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2

		附表三編號2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3

		附表三編號3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付款地點



		1

		陳宣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13時18分許以Threads暱稱「江嘉惠」假冒為賣家向陳宣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7時22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2

		謝侑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morrisonaubrey237022」假冒為賣家向謝侑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土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因尚未刷卡代碼即失效而未付款成功

		未付款成功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3

		李宜珮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cgzjkjn42498」假冒為賣家向李宜珮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台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5時13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附表三：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

		祖嬿鎔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9月21日17時16分許以Threads帳號「bgn121d」假冒為賣家向祖嬿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9月21日17時12分許

		1萬元

		全家超商錦順店（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2

		方儷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19時40分許以Threads暱稱「張筱敏」假冒為賣家向方儷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共2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1時42分許

		2萬4,993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1時46分許

		2萬4,9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114年11月3日21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3日23時1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利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3時22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吉永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367號)

		




		


		


		


		114年11月3日23時24分許

		1萬元

		


		




		3

		林哲宇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初雪」假冒為賣家向林哲宇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3時13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祥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7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4

		劉嘉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7時許以Threads帳號「ibsqspmaie889」假冒為賣家向劉嘉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9時2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5日19時3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19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8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5

		溫筑穎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Kio魚」假冒為賣家向溫筑穎佯稱：因帳戶未進行實名制認證故無法進行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40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6

		楊敦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chdfg885」假冒為賣家向楊敦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2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13時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7

		沈承儒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林萱怡」假冒為賣家向沈承儒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20時53分許

		2萬元

		


		GASH POINT點數卡



		8

		洪國峯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3時6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djkf468」假冒為賣家向洪國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3時6分許

		1萬8,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9

		余宗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20時28分許以社群軟體THREADS帳號「rtxdf2025」假冒為賣家向余宗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1時23分許

		1萬4,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3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0

		薛宇舜(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rustmike」假冒為買家向被害人薛宇舜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2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1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

		林則薰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30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暱稱「康嘉容」假冒為買家向林則薰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22時20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正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2

		萬家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4日16時37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王雯婷」假冒為賣家向萬家榕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4日17時2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17時2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13

		張仁菖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9日2時許以Threads暱稱「方汐月」假冒為賣家向張仁菖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右列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3時2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4

		宋雨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LINE暱稱「張作宇」假冒為買家向宋雨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5

		林倍亘(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evieres654」假冒為賣家向林倍亘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6

		林怡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22時29分許以Threads帳號「hb68290」假冒為賣家向林怡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彰化商業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35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7

		李靜怡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16時58分前某時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黃潔欣」假冒為買家向李靜怡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8時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6日18時13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8

		吳少雲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0時許以Threads帳號「samifrd7542」假冒為賣家向吳少雲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4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9

		王珮毓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0時許以臉書暱稱「雯」假冒為買家向王珮毓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14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0

		張若家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楊湘霓」假冒為買家向張若家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華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4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3時5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4時2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21

		廖軒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金融客服-洪彬航」假冒為賣家向廖軒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7時55分
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7時58分許

		2萬5,000元

		


		GASH POINT點數卡



		22

		宋思瑩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12時3分前某時許以臉書暱稱「黃伶妘」假冒為買家向宋思瑩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9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3

		柯佳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于筱苒」假冒為買家向柯佳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3時3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4時20分許

		2萬9,9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114年11月10日14時27分許

		6,000元

		


		




		24

		許勝華（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0日18時許以臉書暱稱「黃為美」假冒為買家向許勝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9時35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9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114年11月10日20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25

		李綉琴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2分許以臉書暱稱「He」假冒為買家向李綉琴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元大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6

		徐列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8時5分許以臉書暱稱「林彥名」假冒為買家向徐列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14分許

		1萬1,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7

		張又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4時55分許以IG暱稱「葉家珍」假冒為賣家向張又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7時37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8

		葉明昌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martha_94583」假冒為賣家向葉明昌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23時3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2萬元

		


		APP SOTRE點數卡



		29

		陳瀅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4日12時許以臉書暱稱「張嘉雯」假冒為買家向陳瀅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4日13時5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不詳點數卡



		30

		石凡紋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日13時31分暱稱「moaqk98」假冒為賣家向告訴人石凡紋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2日15時3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114年10月2日15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0月2日15時41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錦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⒈告訴人陳宣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9至604頁）
⒉告訴人陳宣蓉提供之與暱稱「江嘉惠」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付款碼QR-Code、輸入驗證碼之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05至613頁)



		2

		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謝侑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17至618頁）



		3

		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李宜珮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13至215頁）



		4

		附表三編號1

		⒈被害人祖嬿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7至69頁）
⒉祖嬿鎔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114年9月16日至114年9月2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49頁)
⒊被害人祖嬿鎔提供之帳號「bgn121d」之INSTAGRAM及Threads頁面、貼文、限時動態及與暱稱「bgn121d」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對話紀錄、臺幣總覽與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83至91頁)



		5

		附表三編號2

		⒈告訴人方儷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21至127頁）
⒉方儷蓉臺灣銀行帳戶（2個）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1至153頁)



		6

		附表三編號3

		⒈告訴人林哲宇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1至136頁）
⒉林哲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5頁)



		7

		附表三編號4

		⒈告訴人劉嘉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9至154頁）
⒉劉嘉嵐中華郵政帳戶（2個）114年10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7至159頁)
⒊告訴人劉嘉嵐提供之帳號「ibsqsmaie889」之Threads貼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等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55至162頁)



		8

		附表三編號5

		⒈告訴人溫筑穎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65至167頁）
⒉溫筑穎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1頁)



		9

		附表三編號6

		⒈告訴人楊敦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75至177頁）
⒉楊敦凱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3頁)



		10

		附表三編號7

		⒈告訴人沈承儒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1至183頁）
⒉沈承儒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之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5頁)



		11

		附表三編號8

		⒈告訴人洪國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7至188頁）
⒉洪國峯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7頁)



		12

		附表三編號9

		⒈告訴人余宗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91至192頁）
⒉余宗澤第一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9頁)
⒊告訴人余宗澤提供之暱稱「陳東來」之LINE個人主頁、付款碼、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93至198頁)



		13

		附表三編號10

		⒈被害人薛宇舜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1至203頁）
⒉薛宇舜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1頁)



		14

		附表三編號11

		⒈告訴人林則薰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7至209頁）
⒉林則薰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3頁)



		15

		附表三編號12

		⒈告訴人萬家榕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61至465頁）
⒉萬家榕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5頁)
⒊告訴人萬家榕提供之與暱稱「7-ELEVEN線上客服」、「金融金控-蔡偉亮」、「金融專員-李先生」、「沒有其他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467至475頁)



		16

		附表三編號13

		⒈告訴人張仁菖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79至485頁）
⒉張仁菖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9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7頁)



		17

		附表三編號14

		⒈告訴人宋雨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89至492頁）
⒉宋雨臻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3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9頁)



		18

		附表三編號15

		⒈被害人林倍亘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95至500頁）
⒉林倍亘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1頁)
⒊被害人林倍亘提供之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01至503頁)



		19

		附表三編號16

		⒈告訴人林怡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07至509頁）
⒉林怡棻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3頁)



		20

		附表三編號17

		⒈告訴人李靜怡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17至519頁）
⒉李靜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7至189頁)
⒊告訴人李靜怡提供之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21至524頁)



		21

		附表三編號18

		⒈告訴人吳少雲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27至529頁）
⒉吳少雲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1頁)



		22

		附表三編號19

		⒈被害人王珮毓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3至534頁）
⒉王珮毓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3頁)
⒊被害人王珮毓提供之無卡扣款QR-Code及交易失敗頁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35頁)



		23

		附表三編號20

		⒈告訴人張若家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9至540頁）
⒉張若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京城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9頁)



		24

		附表三編號21

		⒈告訴人廖軒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43至545頁）
⒉廖軒萱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1頁)
⒊告訴人廖軒萱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47至548頁)



		25

		附表三編號22

		⒈告訴人宋思瑩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51至559頁）
⒉宋思瑩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9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3頁)
⒊告訴人宋思瑩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暱稱「Sarah Sung」之臉書貼文、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61至565頁)



		26

		附表三編號23

		⒈告訴人柯佳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69至572頁）
⒉柯佳妤中華郵政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5至207頁)
⒊告訴人柯佳妤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73至578頁)



		27

		附表三編號24

		⒈被害人許勝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81至583頁）
⒉許勝華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9頁)
⒊被害人許勝華提供之與暱稱「黃為美」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85頁)



		28

		附表三編號25

		⒈告訴人李綉琴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1至593頁）
⒉李綉琴元大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3頁)



		29

		附表三編號26

		⒈告訴人徐列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15至216頁）
⒉徐列鋐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9頁)
⒊告訴人徐列鋐提供之新臺幣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7頁)



		30

		附表三編號27

		⒈告訴人張又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21至231頁）
⒉張又心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33頁)



		31

		附表三編號28

		⒈告訴人葉明昌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35至243頁）
⒉葉明昌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6日至114年11月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45頁)



		32

		附表三編號29

		⒈告訴人陳瀅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16頁正反面）
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5年1月13日偵查佐偵查報告(見偵三卷第3頁正反面)
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28日北富銀電金字第1140007881號函暨所附陳瀅心帳戶114年10月4日於統一超商建六門市之交易資訊(見偵三卷第13至15頁)
⒋被害人陳瀅心提供之社團「二手全新芭蕾舞衣拍賣交換」之臉書貼文、與暱稱「張嘉雯」、「黑貓宅急便」、「線上客服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與暱稱「鄭瑩菁」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轉帳失敗畫面、付款碼QR-Code、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三卷第18至21頁)



		33

		附表三編號30

		⒈告訴人石凡紋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6至7頁）
⒉石凡紋中華郵政帳戶基本資料及114年9月2日至114年10月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二卷第8至9頁)
⒊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1月13日函覆資料(見偵二卷第10頁)
⒋告訴人石凡紋提供之轉帳交易明細、人民幣台幣匯率試算畫面、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Threads頁面、與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與暱稱「專員-劉湘雲」、「全家FamilyMart」之LINE對話紀錄、空軍一號貨運站資訊擷圖、交貨便包裹照片(見偵二卷第13至21頁)









附表五：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

		張美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不詳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

		4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及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









附表六：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前，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1

		iPhone 13 pro 手機1 支（含SIM卡1枚）

		IMEI碼：000000000000000
門號：0000000000
供郭哲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所用。



		2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3

		現金新臺幣3,000元

		郭哲榮用以扣抵本案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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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咖啡包2包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5

		愷他命1包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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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愷盤1組（含括卡2 張）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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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8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115年度偵字第4720、74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郭哲榮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二、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7所示之物及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新臺幣拾捌萬玖仟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郭哲榮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飛機）暱稱「小小財神」、 「Camila Arias」、「勝利」、「順順發」、「眾 達」、「進寶」、 「毛 毛」、「海豚 🐬」、「蜡笔小七」、「小帥」、「仔仔」、「土土」、「北金國際-薑餅人」、「郭财神」、「小哥」、「鑫 鑫」、「哈嘍 哈喽」（上開暱稱之人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王亞綸（所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嫌，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郭哲榮擔任提款車手，以獲取每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5,000元之報酬。郭哲榮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施用如附表二、三所示之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以擷圖或視訊開啟「螢幕分享」方式提供其等名下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郭哲榮即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如附表二、三所示之人所使用金融帳戶之QR-Code付款碼，購買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二、三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惟其中附表二所示部分均因付款失敗而未能取得詐欺款項暨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致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未遂；附表三部分則待郭哲榮取得附表三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附表二、三之人分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哲榮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222頁），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以下用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114年度偵字第59525號【下稱偵一】偵卷二第5至9、147至148頁、115年度偵字第4720號【下稱偵二】卷第30至32頁、本院卷第196、223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見偵一卷一第39至43、47至55、59至61頁)、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之飛機頁面、與暱稱「北津國際-薑餅人」、「小小財神」、群組「3組滴滴......財《RR》」、「滴滴......，RR刷3組」(含被害人提供之付款碼QR-Code、超商收據)之飛機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一卷一第63、93至96、105至117、217至427、439至457、619至頁)、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1日被告住所及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及114年9月21日、114年10月2、4、21日、114年11月3至11日超商監視器畫面、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114年10月21日之車輛軌跡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GOOGLE地圖路線擷圖、電子發票存根聯翻拍照片、被告照片(見偵一卷一第71至82頁、偵一卷二第31至142頁、偵二卷第11至12頁、偵三卷第10頁反面至12頁)、被告名下國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網路銀行登入相關資料及114年1月1日至114年11月1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69至273頁)、附表四所示「證據出處」欄所示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本案所犯加重詐欺既遂犯行均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惟被告各次所詐取之財物並未逾100萬元或500萬元，自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毋庸為新舊法比較。

　⒊復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此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另修法理由指出修正後減刑規定並不適用於詐欺犯罪未遂犯之情形），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雖均坦承本案犯行，然其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迄今尚未繳交，又被告雖與部分被害人或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給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是被告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不符合減輕其刑之條件，此部分之條文修正，對其並無何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⒋綜上比較之結果，本案僅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論處，且無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三編號1至30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之說明：

　⒈接續犯：

　　被告就附表三所示針對同一告訴人、被害人分次持其等金融帳戶QR-Code付款碼支付費用以購買點數卡之行為，該接續刷取帳戶QR-Code付款碼之舉動，均係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相同犯罪計畫與單一犯罪決意，於密接時間，侵害同一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該分次持付款碼付款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

　⒉想像競合犯：

　　被告就上開犯行各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故各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附表二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附表三部分）。

　⒊數罪併罰：

　　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所犯罪數，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之人數計算。被告於本案所為之33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侵害不同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本案附表二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為未遂犯，本院考量本案犯行尚未生最終損害，可責性及不法內涵較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惟被告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且尚未自動繳交其所得之全部財物，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故無庸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㈥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工作獲取財物，反而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擔任提款車手配合上游成員指示以上開方式取得詐欺款項，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躲避檢警追查，嚴重侵害各告訴人、被害人財產法益，更助長詐欺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洗錢手法之態樣、各告訴人、被害人受損失金額之多寡、附表二所示犯行僅達未遂程度，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之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涉案情節，暨其素行（參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學經歷、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2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而更加妥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另涉犯詐欺案件，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與被告本案所犯前述各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本院認宜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法院對應檢察署之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故於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供犯罪所用及犯罪所生之物：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所用；如附表六編號2、7所示之繳費收據，係被告用以購買點數卡所留下之收據，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3頁)，足認上開手機係供被告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繳費收據即為犯罪所生之物，亦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被告於本院訊問及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自114年9月中旬（即15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我名下國泰帳戶便用以收受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匯給我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2、196頁)，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即為其名下國泰帳戶內自114年9月15日後所匯入之款項共計19萬2,100元（扣除統一發票中獎400元及行政院普發現金1萬元），而被告同意以扣案之現金3,000元扣抵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此部分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此部分因已扣案，即無追徵之問題；至未扣案之剩餘犯罪所得18萬9,100元，自仍應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洗錢標的部分：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所得財物，固屬洗錢之財物，然依被告之分工，並未持有或保有持該詐欺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財物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而沒收既非係處罰犯罪行為人之手段，如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四、至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6所示之物，卷內並無證據與被告本案加重詐欺犯行相關，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爰均不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附表五所示之被害人施用如附表五所示之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提供其名下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下同）之QR-Code付款碼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復由被告依指示至附表五所示之便利商店，購買如附表五所示金額之點數卡，並出示如附表五所示網路銀行QR-Code付款碼予店員感應以支付費用，待被告取得附表五所示之點數卡後，再將點數卡及密碼回傳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之指述、(被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4年11月12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繳費單影本、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為其主要論據。

肆、經查：

一、被告於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至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購買價值4萬5,000元之GASH POINT、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等情，業據被告坦承在卷（見偵一卷二第147頁），並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99至700頁）、114年11月6日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二第58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5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查：

　㈠被害人張美玲之郵局帳戶付款碼固於上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轉傳予被告，供被告為上開行為，有上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飛機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然被害人張美玲於警詢時係指稱：我於114年11月9日21時30分許，在社群軟體Threads（下稱Threads）看到有賣家販售偶像應援手燈，遂與對方聯繫，對方後續稱帳號遭凍結，要我聯繫客服處理，我再依客服指示網路轉帳4萬9,538元及無卡提款6,000元，我透過中信帳戶轉帳等語（見偵一卷一第513至514頁），可知被害人張美玲所陳述受騙之經過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如何取得其郵局帳戶付款碼無涉，則關於被害人張美玲是否確係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一情，即屬有疑。

　㈡觀諸檢察官於起訴書僅記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其因而以不詳方式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是檢察官並未具體說明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何種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又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害人張美玲係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因而提供郵局帳戶付款碼，實無從僅依被告確於上開時間持被害人張美玲郵局帳戶QR-Code付款碼購買點數卡，即遽以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相繩。

三、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就附表五部分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就附表五部分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就被告被訴如附表五部分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維鍾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施元明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主文 1 附表二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2 附表二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3 附表二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4 附表三編號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附表三編號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附表三編號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7 附表三編號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8 附表三編號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9 附表三編號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 附表三編號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1 附表三編號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2 附表三編號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3 附表三編號1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4 附表三編號1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5 附表三編號1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6 附表三編號1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7 附表三編號1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8 附表三編號1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9 附表三編號1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0 附表三編號1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1 附表三編號1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2 附表三編號1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3 附表三編號2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4 附表三編號21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5 附表三編號22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6 附表三編號23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7 附表三編號24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8 附表三編號25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9 附表三編號26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0 附表三編號27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1 附表三編號28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2 附表三編號29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3 附表三編號30 郭哲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付款地點 1 陳宣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13時18分許以Threads暱稱「江嘉惠」假冒為賣家向陳宣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7時22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2 謝侑達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morrisonaubrey237022」假冒為賣家向謝侑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土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因尚未刷卡代碼即失效而未付款成功 未付款成功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3 李宜珮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cgzjkjn42498」假冒為賣家向李宜珮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台新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5時13分許 未付款成功 不詳地點 



附表三：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 祖嬿鎔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9月21日17時16分許以Threads帳號「bgn121d」假冒為賣家向祖嬿鎔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9月21日17時12分許 1萬元 全家超商錦順店（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2 方儷蓉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19時40分許以Threads暱稱「張筱敏」假冒為賣家向方儷蓉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共2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1時42分許 2萬4,993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1時46分許 2萬4,9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114年11月3日21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3日23時1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利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3日23時22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吉永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367號)     114年11月3日23時24分許 1萬元   3 林哲宇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3日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初雪」假冒為賣家向林哲宇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3日23時13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祥吉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22時7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4 劉嘉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7時許以Threads帳號「ibsqspmaie889」假冒為賣家向劉嘉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9時2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5日19時3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19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114年11月5日20時48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5 溫筑穎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Kio魚」假冒為賣家向溫筑穎佯稱：因帳戶未進行實名制認證故無法進行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38分許 2萬5,000元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4時40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6 楊敦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chdfg885」假冒為賣家向楊敦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12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13時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7 沈承儒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林萱怡」假冒為賣家向沈承儒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富邦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5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8日20時53分許 2萬元  GASH POINT點數卡 8 洪國峯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3時6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djkf468」假冒為賣家向洪國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3時6分許 1萬8,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9 余宗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20時28分許以社群軟體THREADS帳號「rtxdf2025」假冒為賣家向余宗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1時23分許 1萬4,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3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0 薛宇舜(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rustmike」假冒為買家向被害人薛宇舜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22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22時1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 林則薰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30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暱稱「康嘉容」假冒為買家向林則薰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22時20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正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2 萬家榕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4日16時37分前某時許以Threads暱稱「王雯婷」假冒為賣家向萬家榕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4日17時2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4日17時2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13 張仁菖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9日2時許以Threads暱稱「方汐月」假冒為賣家向張仁菖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右列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3時2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4 宋雨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LINE暱稱「張作宇」假冒為買家向宋雨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16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5 林倍亘(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9時許以Threads帳號「evieres654」假冒為賣家向林倍亘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民自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38之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6 林怡棻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5日22時29分許以Threads帳號「hb68290」假冒為賣家向林怡棻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彰化商業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5日22時35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7 李靜怡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16時58分前某時許以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黃潔欣」假冒為買家向李靜怡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郵局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52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18時2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6日18時13分許 1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8 吳少雲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20時許以Threads帳號「samifrd7542」假冒為賣家向吳少雲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8日20時4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新生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245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9 王珮毓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0時許以臉書暱稱「雯」假冒為買家向王珮毓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14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0 張若家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楊湘霓」假冒為買家向張若家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華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3時44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3時56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嘉新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421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4時25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21 廖軒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8日某時許以LINE暱稱「金融客服-洪彬航」假冒為賣家向廖軒萱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7時55分 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APP SOTRE點數卡    114年11月9日17時58分許 2萬5,000元  GASH POINT點數卡 22 宋思瑩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12時3分前某時許以臉書暱稱「黃伶妘」假冒為買家向宋思瑩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9日19時11分許 3萬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3 柯佳妤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9日某時許以臉書暱稱「于筱苒」假冒為買家向柯佳妤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各1個，實際帳號均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3時35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4時20分許 2萬9,900元 統一超商聖武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50號)     114年11月10日14時27分許 6,000元   24 許勝華（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0日18時許以臉書暱稱「黃為美」假冒為買家向許勝華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0日19時35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新積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29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10日19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利穗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號)     114年11月10日20時10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樂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街000號)  25 李綉琴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5時2分許以臉書暱稱「He」假冒為買家向李綉琴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元大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6 徐列鋐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8時5分許以臉書暱稱「林彥名」假冒為買家向徐列鋐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9時14分許 1萬1,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APP SOTRE點數卡 27 張又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11日14時55分許以IG暱稱「葉家珍」假冒為賣家向張又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11日17時37分許 5萬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APP SOTRE點數卡及GASH POINT點數卡 28 葉明昌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1月6日某時許以Threads帳號「martha_94583」假冒為賣家向葉明昌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視訊或擷圖方式提供其玉山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23時3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員山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點數卡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5,000元 統一超商員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120號)     114年11月6日23時5分許 2萬元  APP SOTRE點數卡 29 陳瀅心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4日12時許以臉書暱稱「張嘉雯」假冒為買家向陳瀅心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彰化銀行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4日13時56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建六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號) 不詳點數卡 30 石凡紋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10月2日13時31分暱稱「moaqk98」假冒為賣家向告訴人石凡紋佯稱：因帳戶未實名制認證無法交易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擷圖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0月2日15時31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景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不詳點數卡    114年10月2日15時37分許 2萬5,000元 統一超商全茂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11號)     114年10月2日15時41分許  2萬元 統一超商錦和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⒈告訴人陳宣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9至604頁） ⒉告訴人陳宣蓉提供之與暱稱「江嘉惠」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付款碼QR-Code、輸入驗證碼之畫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605至613頁) 2 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謝侑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17至618頁） 3 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李宜珮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13至215頁） 4 附表三編號1 ⒈被害人祖嬿鎔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67至69頁） ⒉祖嬿鎔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114年9月16日至114年9月2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49頁) ⒊被害人祖嬿鎔提供之帳號「bgn121d」之INSTAGRAM及Threads頁面、貼文、限時動態及與暱稱「bgn121d」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7-Eleven」、「陳橋宏」之LINE對話紀錄、臺幣總覽與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83至91頁) 5 附表三編號2 ⒈告訴人方儷蓉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21至127頁） ⒉方儷蓉臺灣銀行帳戶（2個）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1至153頁) 6 附表三編號3 ⒈告訴人林哲宇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1至136頁） ⒉林哲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5頁) 7 附表三編號4 ⒈告訴人劉嘉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39至154頁） ⒉劉嘉嵐中華郵政帳戶（2個）114年10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57至159頁) ⒊告訴人劉嘉嵐提供之帳號「ibsqsmaie889」之Threads貼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專員-胤甄」、「金融專員-劉嘉怡」等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55至162頁) 8 附表三編號5 ⒈告訴人溫筑穎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65至167頁） ⒉溫筑穎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1頁) 9 附表三編號6 ⒈告訴人楊敦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75至177頁） ⒉楊敦凱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3頁) 10 附表三編號7 ⒈告訴人沈承儒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1至183頁） ⒉沈承儒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戶之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5頁) 11 附表三編號8 ⒈告訴人洪國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87至188頁） ⒉洪國峯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8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7頁) 12 附表三編號9 ⒈告訴人余宗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191至192頁） ⒉余宗澤第一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69頁) ⒊告訴人余宗澤提供之暱稱「陳東來」之LINE個人主頁、付款碼、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193至198頁) 13 附表三編號10 ⒈被害人薛宇舜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1至203頁） ⒉薛宇舜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1頁) 14 附表三編號11 ⒈告訴人林則薰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207至209頁） ⒉林則薰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3頁) 15 附表三編號12 ⒈告訴人萬家榕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61至465頁） ⒉萬家榕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4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5頁) ⒊告訴人萬家榕提供之與暱稱「7-ELEVEN線上客服」、「金融金控-蔡偉亮」、「金融專員-李先生」、「沒有其他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467至475頁) 16 附表三編號13 ⒈告訴人張仁菖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79至485頁） ⒉張仁菖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9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7頁) 17 附表三編號14 ⒈告訴人宋雨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89至492頁） ⒉宋雨臻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3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79頁) 18 附表三編號15 ⒈被害人林倍亘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495至500頁） ⒉林倍亘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1頁) ⒊被害人林倍亘提供之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個人主頁、與暱稱「金融客服-李主任」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01至503頁) 19 附表三編號16 ⒈告訴人林怡棻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07至509頁） ⒉林怡棻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3頁) 20 附表三編號17 ⒈告訴人李靜怡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17至519頁） ⒉李靜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6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87至189頁) ⒊告訴人李靜怡提供之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21至524頁) 21 附表三編號18 ⒈告訴人吳少雲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27至529頁） ⒉吳少雲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2日至114年11月14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1頁) 22 附表三編號19 ⒈被害人王珮毓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3至534頁） ⒉王珮毓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3頁) ⒊被害人王珮毓提供之無卡扣款QR-Code及交易失敗頁面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35頁) 23 附表三編號20 ⒈告訴人張若家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39至540頁） ⒉張若家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京城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5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199頁) 24 附表三編號21 ⒈告訴人廖軒萱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43至545頁） ⒉廖軒萱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3日至114年11月11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1頁) ⒊告訴人廖軒萱提供之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47至548頁) 25 附表三編號22 ⒈告訴人宋思瑩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51至559頁） ⒉宋思瑩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9日至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3頁) ⒊告訴人宋思瑩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暱稱「Sarah Sung」之臉書貼文、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61至565頁) 26 附表三編號23 ⒈告訴人柯佳妤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69至572頁） ⒉柯佳妤中華郵政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5至207頁) ⒊告訴人柯佳妤提供之與暱稱「謝淑倩」之LINE對話紀錄、付款碼QR-Code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73至578頁) 27 附表三編號24 ⒈被害人許勝華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81至583頁） ⒉許勝華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0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09頁) ⒊被害人許勝華提供之與暱稱「黃為美」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與暱稱「陳品言」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偵一卷一第585頁) 28 附表三編號25 ⒈告訴人李綉琴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一第591至593頁） ⒉李綉琴元大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3頁) 29 附表三編號26 ⒈告訴人徐列鋐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15至216頁） ⒉徐列鋐彰化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1日至114年11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9頁) ⒊告訴人徐列鋐提供之新臺幣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17頁) 30 附表三編號27 ⒈告訴人張又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21至231頁） ⒉張又心中華郵政帳戶114年11月11日至114年11月1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33頁) 31 附表三編號28 ⒈告訴人葉明昌於警詢之指述（見114偵59525卷二第235至243頁） ⒉葉明昌玉山商業銀行帳戶114年11月6日至114年11月7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一卷二第245頁) 32 附表三編號29 ⒈告訴人陳瀅心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16頁正反面） 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115年1月13日偵查佐偵查報告(見偵三卷第3頁正反面) 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28日北富銀電金字第1140007881號函暨所附陳瀅心帳戶114年10月4日於統一超商建六門市之交易資訊(見偵三卷第13至15頁) ⒋被害人陳瀅心提供之社團「二手全新芭蕾舞衣拍賣交換」之臉書貼文、與暱稱「張嘉雯」、「黑貓宅急便」、「線上客服專員」之LINE對話紀錄、與暱稱「鄭瑩菁」之Messenger對話紀錄、轉帳失敗畫面、付款碼QR-Code、轉帳交易明細擷圖(見偵三卷第18至21頁) 33 附表三編號30 ⒈告訴人石凡紋於警詢之指述（見115偵7429卷第6至7頁） ⒉石凡紋中華郵政帳戶基本資料及114年9月2日至114年10月2日之交易明細(見偵二卷第8至9頁) ⒊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1月13日函覆資料(見偵二卷第10頁) ⒋告訴人石凡紋提供之轉帳交易明細、人民幣台幣匯率試算畫面、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Threads頁面、與暱稱「楊梓曦」之INSTAGRAM對話紀錄、與暱稱「專員-劉湘雲」、「全家FamilyMart」之LINE對話紀錄、空軍一號貨運站資訊擷圖、交貨便包裹照片(見偵二卷第13至21頁) 



附表五：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付款時間 付款金額 (新臺幣) 付款地點 購買物品 1（原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7） 張美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4年11月5日14時47分許以不詳方式對被害人張美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以不詳方式提供其郵局帳戶（實際帳號詳卷）之付款碼QR-Code。 114年11月6日17時47分許 4萬5,000元 統一超商宏鑫門市(地址：新北市○○區○○路000號) GASH POINT及APP STORE及GASH POINT點數卡 



附表六：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前，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1 iPhone 13 pro 手機1 支（含SIM卡1枚） IMEI碼：000000000000000 門號：0000000000 供郭哲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所用。 2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3 現金新臺幣3,000元 郭哲榮用以扣抵本案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214頁） 4 毒品咖啡包2包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5 愷他命1包  搜索地點：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受搜索人：郭哲榮（搜索時間：114年11月12日）   6 愷盤1組（含括卡2 張） 不於本案宣告沒收 7 繳費收據1批 犯罪所生之物 

　　　　　　　



